
 
 

  Client Alert 

本所不通过 client alert提供法律意见，如有问题，请咨询相关律师。 

© Mori Hamada &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1 
 

 2024 年 6 月号（Vol.69） 

1. 前言 

2. 竞争法/反垄断法：《关于促进智能手机中使用的特定软件的竞争的法案》 

3. 劳动法：关于最高法院对高等法院就调为不同工种等的调职命令不构成滥用转岗命

令权的判决作出的撤销并发回重审的判决 

4. 国际贸易/经济安全保障：安全许可制度新法案成立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4 年 6 月号

（Vol.69）。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竞争法/反垄断法：《关于促进智能手机中使用的特定软件的竞争的法案》 

 

2024 年 5 月 23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由公正交易委员会主管的《关于促进智能手机

中使用的特定软件的竞争的法案》（4 月 26 日内阁会议批准，以下称“本法案”）。 本法案

经参议院审议后，预计将在本届国会中获得通过。 

智能手机迅速普及，已经成为国民生活及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该背景下，

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及内阁官房数字市场竞争会议对使用智能手机时尤其需要的软件（基

本操作软件（移动 OS）、应用商店、浏览器、搜索引擎，以下统称为“特定软件”）的提供

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市场处于被特定少数有实力的经营者寡头垄断的状

态，这些经营者限制竞争的行为妨碍了公平自由的竞争1。这种状态下的特定软件市场很难

通过市场机能（新经营者的加入等）自主纠正，即使根据反垄断法采取个别的应对措施也

难以迅速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了本法案，旨在确保安全等的同时为特定软件市场

营造竞争环境。 

本法案大致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①指定属于规制对象的经营者（针对每种特定软件，

以达到政令规定的一定事业规模的特定软件提供商为规制对象）、②适用于该经营者（以

下称“指定经营者”）的禁止事项及遵守事项、③确保实效性的措施等。 

禁止事项及遵守事项的概要如下表所示： 

No. 禁止事项/遵守事项2 规制的概要 

1 
限制应用商店之间的

竞争 

不得妨碍其他经营者提供应用商店，如仅限使用自己公

司的应用商店 

 
1 公正交易委员会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开始对移动 OS 等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并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公布了移动 OS 等的

实际情况调查报告书。 
2 No.1～3、No.5、No.9 是出于安全、隐私及青少年保护等而需要的措施，难以通过其他行为实现该目的时则不受规制

（正当化事由），正当化事由的运用等将由公正交易委员会与相关行政机关联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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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使用指定经营者

以外的计费系统 

不得阻止用户使用其他公司的计费系统，如以不使用其

他公司的计费系统为条件等 

3 

限制在应用程序内向

用户提供信息 

不得在应用程序中对显示网站上售卖的商品等的价格以

及引导用户访问网站的链接进行限制。 

不得妨碍在网站上售卖商品等。 

4 

对应用程序经营者实

施不公正待遇 

不得在移动 OS 或应用商店的使用条件以及交易的实施

上，对应用程序经营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不公正

待遇。 

5 
禁止使用指定经营者

以外的浏览器引擎 

不得妨碍用户使用其他浏览器引擎，如以使用自己公司

的浏览器引擎为条件等。 

6 

指定经营者服务的默

认设置 

默认设置应做到一般用户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进行更

改。 

关于浏览器及搜索等，应弹出选择页面，显示可供选择的

其他同类服务的选项。 

7 

禁止在搜索结果中优

先显示自己公司的服

务 

显示搜索结果时，无正当理由，不得优先于竞争对手的服

务显示自己公司的服务。 

8 

指定经营者不当使用

数据 

指定经营者不得将其取得的应用程序使用情况及销售额

等数据用于提供与其他应用程序经营者等相竞争的服

务。 

9 
限制其他经营者访问

由 OS 控制的功能 

对于由 OS 控制的功能，不得妨碍其他经营者在使用应用

程序时以与指定经营者同等的性能进行使用。 

 

另外，作为确保对指定经营者的规制的实效性的措施，本法案中除规定指定经营者应

报告自身对规制的遵守情况外，还规定了相关经营者提供信息、与相关行政机关及外国竞

争当局合作等措施。违反禁止事项时，将被责令采取排除措施；违反部分禁止事项时，还

会被责令缴纳罚款（计算率为 20%）。 

本法案除部分规定外，将于公布后 1 年 6 个月内施行。日本政府还计划制定指南以明

确本法案的方针。此外，欧盟已开始实施旨在规制提供数字服务的大型企业的数字市场法

（以下称“DMA”），内容包括要求被欧盟委员会指定为“守门人”的数字平台经营者禁止实

施某些特定行为（优待自己公司、捆绑销售等）、承担确保数据活用的义务、定期向欧盟委

员会报告等，规制框架与本法案类似，已先行实施的 DMA 的执行情况将为本法案今后的

运用提供参考。本法案将为日本数字领域带来新的规制，本法案的成立、相关的政令及指

南，以及欧盟 DMA 的动向值得关注。 

合伙人   宇都宫 秀树 

合伙人    竹腰 沙织  

资深律师  后潟 伸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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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劳动法：关于最高法院对高等法院就调为不同工种等的调职命令不构

成滥用转岗命令权的判决作出的撤销并发回重审的判决 

 

2024 年 4 月 26 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对下述案件的原审判决作出了撤销并发回重

审的判决。该案中，受雇于被上诉人的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作出的工种及工作内容变

更的调职命令，上诉人认为该命令违反了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限定其工种的协议等，因

而对被上诉人提出了基于债务不履行或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针对原审对该命令不构

成滥用调职命令权的判断，最高法院认为其违法并且作出了撤销并发回重审的判决（以下

称“本判决”）。 

原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协议，将上诉人的工种及工作内容限定为技术

人员（以下称“本协议”），但同时考虑到由于被上诉人终止了福祉用具改造及生产业务，上

诉人面临可能被解雇的情况，可以说被上诉人是为了避免解雇上诉人而作出的决定，从而

判断调职命令不构成滥用调职命令权，并不违法，因而驳回了损害赔偿请求。   

但是，本判决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协议将该劳动者的工种和工作内容限

定于特定范围时，用人单位无权在未获得该劳动者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作出违反该协议的

调职命令。本案中，既然存在上述协议，那么被上诉人在未获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权

作出违反该协议的调职命令，因此，认为原审以被上诉人具有调职命令权为前提的不构成

滥用的判断，存在明显影响判决结果的违法违规，将该案发回高等法院重审。 

今后，高等法院将就是否有充分理由认定调职命令构成违法行为、就被上诉人对上诉

人的调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承担的雇佣合同上的债务的内容以及是否存在不履行等进行

重审，若雇佣合同上用人单位并无调职命令权，那么重审将有可能得出既然该职位已不存

在，就不得不解除该项合同（即解雇）的结论。此次判决有可能被视为司法判断正在发生

变化，从而不再将保障就业作为最优先考虑，因而备受关注。 

合伙人   荒井 太一 

资深律师  泽 和树  

 

 

4. 国际贸易/经济安全保障：安全许可制度新法案成立 

 

2024 年 5 月 10 日，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安全许可制度法案《关于重要经济安保信息

的保护及利用的法律》（以下称“《SC 法》”）经参议院表决通过正式成立，并于 5 月 17 日

予以公布。 

一般而言，安全许可是国家信息保护措施的一部分，它是指以①将政府持有的安全保

障上的重要信息指定为秘密信息（Classified Information，以下称“CI”），②由政府对需要

访问指定信息的主体实施调查，在确认其可信任后授予访问资格（许可）为核心的一项制

度。 

世界主要大国已经建立了安全许可制度，日本也开始讨论建立这种制度的必要性，经

政府设立的有识者会议于去年公布最终总结，相关法案已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予以提交。 

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gian/213/pdf/s0802130242130.pdf
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gian/213/pdf/s08021302421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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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最终总结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所 Client Alert 2024 年 2 月号（Vol.65   ）

的“4.国际贸易／经济安全保障：安全许可最终总结的公布与今后动向”。关于 SC 法案的

详细内容，请参考本所 Newsletter“关于重要经济安保信息的保护及利用的法律草案概要

—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安全许可制度-”（DATA SECURITY/INTERNATIONAL TRADE 

LAW BULLETIN 2024 年 3 月 28 日号）。 

SC 法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定义了“重要经济安保信息”（SC 法第 3 条第 1 款），即，

（i）有关重要经济基础（是指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物资供应链，SC 法第 2 条第 3 款）的一

定信息（重要经济基础保护信息）且（ii）尚未公开的信息中，（iii）由于其泄露可能会对

日本的安全保障造成影响而需要特别保密的指定信息，并规定了民营企业如需从行政机关

负责人获得重要经济安保信息，需要接受所谓的合格企业认定（SC 法第 10 条第 1 款）。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民营企业需要遵守一定义务，如签订保密协议并在该协议中规定

从事重要经济安保信息处理业务的员工的范围等（SC 法第 10 条第 3 款、第 4 款）。此外，

该员工仅限于通过所谓的适应性评估（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征得对象人员同意的基础上，对

SC 法第 12 条第 2 款各项记载的一定事项进行调查，并根据该调查结果评估是否有泄露重

要经济安保信息风险的程序（SC 法第 12 条）），被认定在从事该业务时没有泄露重要经济

安保信息风险的人员（SC 法第 11 条第 1 款）。此外，该员工泄露重要经济安保信息的，

将处以拘禁刑（有期徒刑和监禁为一体的刑罚）或罚款，或者两者并处的刑罚（SC 法第

23 条第 1 款）。 

作为今后的应对措施，民营企业需要在整理好自己公司有无需要访问重要经济安保信

息的业务以及业务范围的基础上，做好合格企业认定和员工适应性评估的准备。关于合格

企业的认定，虽然有关具体认定标准的政令内容目前尚未明确，但通过设置保护重要经济

安保信息的专用区域和设施从而进行物理管理，以及重新考虑股东构成、董事监事构成等

组织要件是否受到外国影响等，都有可能成为合格企业的认定要件，因此，倘若条件允许，

最好提前采取相应措施。 

另外，适应性评估须在告知对象人员一定事项，并取得其同意后予以实施（SC 法第

12 条第 3 款），该员工对该告知事项作出的同意应是自愿且真诚的，因此，作为取得同意

的前提，需要对员工进行详细说明，不得以拒绝、撤回同意为理由对员工进行不利对待。 

此外，作为今后应当探讨的论点，还包括以下内容：是否可以对从事重要经济安保信

息处理业务的员工支付一定的津贴等及其具体细节，是否需要在录用前告知该员工录用后

有可能被要求从事需要访问重要经济安保信息的业务，并设置接受适应性评估的机会等。

这些内容都有必要探讨具体的实践方法。 

SC 法规定，对于政府持有的经济安全保障上重要的一定信息，必须经过政府调查后

才能确定访问资格，该法可能会对在日本处理高重要性信息的所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由

于 SC 法设立的框架也预计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应用，因此各个企业对此也高度关注。今后

的讨论及实务中的应对措施，需要我们继续加以关注。 

合伙人  高宫 雄介 

律师    藤井 启树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70048/20240328-050017.pdf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70048/20240328-050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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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2 月号（Vol.65） 


1. 前言 


2. 知识产权法：《AI 经营者指南草案》及《关于如何看待 AI 与著作权（草案）》开


始征集意见 


3. 危机管理、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关于外汇贸易法违规案件的分析结果（安


全保障贸易管理相关）（2022 年度）” 


4. 国际贸易／经济安全保障：安全许可最终总结的公布与今后动向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4 年 2 月


号（Vol.65）。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知识产权法：《AI经营者指南草案》及《关于如何看待 AI与著作权（草


案）》开始征集意见 


 


日本总务省及经济产业省于 2024 年 1 月 20 日开始就《AI 经营者指南草案》征集意


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19 日。 


该草案正篇的目录如下所示，广泛涵盖了 AI 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


主题也涉及多个方面，预计在实务上将会被广泛参考。另外，相较我们在 Client Alert 


2023 年 10 月号（Vol.61    ）中介绍的《新 AI 经营者指南框架（草案）》，该草案在结构


上也有所变化。 


第 1 部分：什么是 AI 


第 2 部分：应通过 AI 力争实现的社会及各主体应落实的事项 


A.基本理念 B.原则 C.共同指针 D.先进 AI 系统相关经营者的共同指针 E.AI 治理的构


建 


第 3 部分：AI 开发者相关的事项 


第 4 部分：AI 提供者相关的事项 


第 5 部分：AI 使用者相关的事项 


 


此外，日本文化厅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开始就《关于如何看待 AI 与著作权（草案）》


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截至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12 日。 


该草案由文化厅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度小委员会制作，我们在 Client Alert 


2024 年 1 月号（Vol.64    ）中也作了介绍，当时的版本是 2023 年 12 月 20 日版本，此


后又公布了 2024 年 1 月 15 日版本，而此次进行意见征集的是随后又公布的 2024 年 1 月


23 日版本，该草案在一个月内进行了多次更新。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145210224&Mode=0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185001345&Mode=0

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chosakuken/hoseid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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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0 月号（Vol.61） 



 



1. 前言 



2. 知识产权法：新 AI 经营者指南框架（草案）的公布等 



3. 能源与基础建设：海上风电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最佳应有状态讨论会之总结的公布 



4. M&A：中小企业厅公布修订版中小 M&A 指南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3 年 10 月号



（Vol.61）。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知识产权法：新 AI 经营者指南框架（草案）的公布等 



 



作为 2023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内阁府 AI 战略会议第 5 次的资料，相关部门公布了《新



AI 经营者指南框架（草案）》。为了增加讨论、研究新 AI 经营者指南过程中的透明度，本



框架（草案）列出了目前正在讨论、研究的指南的项目制定及记载内容方案的概要。大项



目设定了如下面向开发、运用、使用的各当事人的项目，并设想在末尾附上核对表。如果



本指南得以制定，预计各类企业将会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参考，所以今后的制定动向将备受



关注。 



 



第 1 部 AI 为何  



第 2 部 从 AI 开发到运用和使用时的治理 



第 3 部 面向 AI 算法开发者 



第 4 部 面向 AI 学习实施者 



第 5 部 面向 AI 系统服务安装者 



第 6 部 面向利用 AI 的服务实施者 



第 7 部 面向在业务中使用 AI 的人员 



附件（合同上的注意事项、核对表） 



 



此外，该战略会议还报告了，作为“G7 广岛 AI 进程”部长级会议的概要，2023 年 9



月 7 日通过了《“G7 广岛 AI 进程” G7 数字与技术之部长声明》。该部长声明的附件中有



OECD 汇总了 G7 成员国的问卷调查结果等的《朝着 G7 对生成 AI达成共识而迈进  OECD



报告》（英文）的链接，可以作为把握国际生成 AI 限制动向的参考。 



合伙人 小野寺 良文 



合伙人 田中 浩之  





https://www8.cao.go.jp/cstp/ai/ai_senryaku/ai_senryaku.html


https://www8.cao.go.jp/cstp/ai/ai_senryaku/5kai/gaidorain.pdf


https://www8.cao.go.jp/cstp/ai/ai_senryaku/5kai/gaidorain.pdf


https://www8.cao.go.jp/cstp/ai/ai_senryaku/5kai/kakuryoukyuu.pdf


https://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tsushin06_02000277.html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00471.pdf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g7-hiroshima-process-on-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ai_bf3c0c60-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g7-hiroshima-process-on-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ai_bf3c0c6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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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与基础设施：海上风电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最佳应有状态讨论会之



总结的公布 
 



2023 年 8 月，环境省公布了《关于海上风电新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应有状态》（以下



称“本总结”）1。 



本总结着眼于引进海上风电的“日本版”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在解决可再生能源海域



利用法和环境影响评估法的研究内容重复、多家经营者在同一个海域的环境影响评估手续



繁杂等课题的同时，还考虑到以消除海上风电对环境影响预测的不确定性 2为目的对相关



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共享，确保与有关各方的沟通，作为今后也可适用于 EEZ 的环境影响



评估手续 3的制度，提议了海上风电新环境影响评估的制度。 



 



(1) 新制度的概要与要点 
新制度规定，关于①区域选定中的环保手续、②环境影响评估等设计手续、③根据



现场调查结果对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进行筛选并决定应对方针等，由国家实施，并规定



了根据可再生能源海域利用法公开征集并选定的经营者（以下称“选定经营者”）应结合



上述①至③的结果，办理环境影响评估准备书 4（以下称“准备书”）之后的手续。 



① 区域选定中的环保手续 



对于根据都道府县提供的信息等预计会开展海上风电事业的区域，环境省通过文



献调查和简单的方法进行的预测和评估，将在向有识之士收集信息和听取意见 5的基础



上予以实施，并与资源能源厅和国土交通省进行必要的调整 6，以使其结果妥善反映到



可再生能源海域利用法中有望区域的讨论过程中。 



② 环境影响评估等的设计手续 7 



环境省在进行上述①的区域选定中的环保研究的同时，制定环境影响评估等的设



计书草案（以下称“设计书草案”）。设计书草案将结合上述①的区域选定中的环保手续



的结果和向有识之士收集信息和听取意见的结果，根据事业的特性和海域的情况进行



总结 8。 



 
1 https://www.env.go.jp/press/press_02075.html 
2 本总结从应对海上风电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提议了环境省及经营者在施工与运营中掌握与



事业实施相关的实际环境影响，扩充与环境影响相关的预测、评估方法及以这些为基础的环境保全措施所



涉及的知识，提高环境影响的可预见性，实施长期确保海上风电事业整体的环保等所需要的监测（是指基



于环境影响评估法的“事后调查”和“环境监视”两个方面），并总结了监测的种类、内容的研究和决定方法、



结果的一元化管理及为扩充科学知识的灵活应用等、确认有重大影响时的应对研究、技术性知识等的整理、



与国际法上的义务的关系等。 
3关于 EEZ 的环境影响评估，本总结表示虽然存在着没有对 EEZ 海域进行管辖的地方公共团体等差异，但



基本上可以采用与领海内制度相同的思路，无论法律手续如何，都需要在考虑到相关地区的不安因素的基



础上进行应对，谋求今后可能在 EEZ 开展海上风电并具体化的法律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协调。 
4是指现行环境影响评估法中环境影响评估书的“草案”的名称。 
5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看，在具体区域尚未明确的阶段，该信息收集等将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事后公布结



果。 
6具体而言，如果在事业计划中的事业因素决定阶段，尽管已经考虑了环保方案但仍然可能无法避免或减少



重大影响，致使环境省认为存在不适合选定为区域的部分，则进行相应调整，将该部分从有望区域中排除。 
7为了配合可再生能源海域利用法的区域选定程序，适当推进环境影响评估程序，预计该手续将与上述①的



环保手续的研究同时实施。 
8设计书草案中将根据海域情况和事业形态填写区域选定中的环保手续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的环境影响评估



的项目和方法、监测的项目和思路。 





https://www.env.go.jp/press/press_02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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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省原则上在公布有望区域后，在公布设计书草案，实施说明会的基础上，向



经济产业省、地方公共团体、居民及其他在环境保全方面有意见的人士收集信息和听



取意见。 



其后，环境省根据听取的意见等，对设计书草案进行研究、修改等，并作为环境影



响评估等的设计书（以下称“设计书”）予以确定并公布。 



③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对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进行筛选并决定应对方针等 



环境省按照上述②的手续确定的设计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现场调查等，并与资



源能源厅和国土交通省之间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使调查结果中可能影响环境的事项适



当反映到可再生能源海域利用法中的促进区域的指定和选定经营者的事业计划中，并



采取必要的措施。另外，环境省将在每个指定促进区域的过程中，适当公布可能影响



环境的项目的筛选、应对方针的决定结果以及基于此的调整结果。 



④ 选定经营者的环境影响评估手续 



选定经营者根据上述②的设计书，灵活运用上述③的现场调查等的结果以及有可



能影响环境的项目筛选、应对方针的决定结果，实施包括具体的事业因素在内的事业



计划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手续，在总结 9并公布准备书的同时，以适当的方法实施说明



会，向居民等一定范围的人员收集信息和听取意见。 



选定经营者根据经济产业省的建议（该建议已反映环境省的意见）和听取的意见



等，对准备书的内容进行修改等，并编制环境影响评估书（以下称“评估书”）。 



经济产业省确认评估书的内容，在确认其内容已确保适当的环保后即予确定评估



书。选定经营者公布经确定的评估书。 



 



(2) 其他论点 



作为新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引进方面的其他论点，还包括适当的过渡措施和国家责任



这两点。其中，后者的思路是，只要国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手续，在工作上尽到必要



的注意义务，即使之后有必要根据经营者选定后查明的新环境信息等进行追加调查，也



基本上不对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若将现场调查等委托给外部时，对于因受托方



的过失等造成的数据错误等责任，在与经营者的关系上，也必须对合同谨慎注意，以免



该受托方不承担责任。 



 



关于本次提议的新制度，本总结认为“为尽早实现，应当迅速推进相关措施”（相关措



施包括必要的法律建设的研究等）。为了推进海上风电和实现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估，期待



能够迅速引进新制度。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9在准备书中，关于监测，应结合设计书草案中提出的想法，根据灵活应用现场调查结果实施的预测、评估



及决定采取的环境保全措施的需要填写内容。同时，如果在研究设计书草案时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况变化



（根据选定经营者的判断，从确保更适当的环保的角度出发，追加实施了现场调查，或在海域详细的地基



调查时获得了新的环境信息等），应在补正设计书中记载的环境影响评估方法等的基础上，在准备书中填



写补正一事和追加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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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中小企业厅公布修订版中小 M&A 指南 
 



中小企业厅自公布中小 M&A 指南初版以来已过去了大约 3 年时间。为了应对新出现



的课题，中小企业厅于 2023 年 9 月公布了中小 M&A 指南的修订版。 



近年来，作为弥补中小企业缺乏继承人的对策，中小 M&A 市场迅速扩大，专门从事



匹配支援 10和 M&A 程序进程综合支援的 M&A 专业机构（主要是中介和财务顾问（FA））



也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与 M&A 专业机构相关的课题，例如合同内容和手



续费用不易理解，质量低下等。因此，在本次修订中，与 M&A 专业机构相关的注意事项



得到了扩充。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1)梳理了 M&A 专业机构手续费（雷曼公式等）的注



意事项和最低手续费金额的分布情况；(2)明确了要求 M&A 专业机构遵守善管注意义务



（忠实义务）及职业伦理，介绍了确保、提高 M&A 专业机构质量的措施；(3)明确了必须



在签订中介合同等之前，对重要事项进行书面说明；(4)追加了在中介合同等中规定禁止不



通过 M&A 专业机构而直接与候选人的接触和谈判的相关条款时应当注意的事项。 



中小企业缺乏继承人问题依然严峻，为了防止因缺乏继承人停业而造成经营资源的散



失、地区经济衰退等，我们期待通过灵活运用修订版中小 M&A 指南来进一步促进中小企



业的 M&A。 



 



＜参考资料＞ 



《中小 M&A 指南（第 2 版）》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9/20230922004/20230922004-b.pdf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松尾 博美 



 



 



如对上述内容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东京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6-1 号 



丸之内 PARK BUILDING 



（100-8222） 



TEL:+81-3-5220-1839 



FAX:+81-3-5220-1739 



Email:chinadesk@mhm-global.com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 号 
北京发展大厦 316 室 



（100004） 
TEL:+86-10-6590-9292 
FAX:+86-10-6590-9290 
Email:beijing@mhm-global.com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恒生银行大厦 6 楼 



（200120）  



TEL:+86-21-6841-2500 



FAX:+86-21-6841-2811 



Email:shanghai@mhm-global.com 
 



微信公众号: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10 译注：是指帮助中小企业找到适合继承其企业的合适继承人或买方的服务和支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9/20230922004/20230922004-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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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 月号（Vol.64） 



1. 前言 



2. 知识产权法：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度小委员会公布《关于如何看待 AI 与



著作权（草案）》 



3. 竞争法/反垄断法：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完善、运用有效的反垄断法合规计划的指



南 



4. 能源与基础设施：公布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相关《说明会及事先周知措施实施



指南（草案）》 



 



 



1. 前言 
 



恭贺新年！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 2024 年 1 月号



（Vol.64）。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知识产权法：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度小委员会公布《关于如



何看待 AI 与著作权（草案）》 
 



2023 年 12 月 20 日，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度小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如何看



待 AI 与著作权（草案）》（以下称“草案”）。草案结合著作权法的基本思路与技术性背景，



就生成 AI 的留意事项，如下分为①学习开发阶段、②生成利用阶段、③生成物的作品性、



④其他论点，进行了论点梳理。 



具体而言，关于①学习开发阶段，针对著作权法第 30 条之 4 的用于信息解析而使用



作品的著作权限制规定（例如 AI 开发中的深度学习等），对“非享受目的”“不当损害著作



权人利益的情形”等各要件的解释进行了梳理。同时，对 AI 学习发生著作权侵害时，实施



学习的企业可能会被采取的措施和权利人可以请求停止侵权等的范围进行了梳理。 



关于②生成利用阶段，对如何判断是否侵犯著作权（类似性、依据性）、针对侵权的措



施以及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等进行了梳理。 



关于③生成物的作品性，对生成 AI 的指示的具体性和 AI 生成物的作品性的关系以及



对不具有作品性的生成物的保护进行了梳理。 



草案将于今年 1 月的小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后，公开征求意见。虽然其内容可能会有变



化，但作为梳理 AI 与著作权关系的官方文件，将对今后的解释有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



留意其内容。 



合伙人  岡田 淳   



顾问    佐佐木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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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竞争法/反垄断法：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完善、运用有效的反垄断法合



规计划的指南 
 



2023 年 12 月 21 日，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布了《完善、运用有效的反垄断法合规计划的



指南--以应对卡特尔及串通行为为中心--》（以下称“本指南” ）。编制本指南的主要目的是



防止和尽早发现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中的不正当交易限制（卡特尔、串通等）。 



本指南将有效的反垄断法合规计划的组成要素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1)反垄断



法合规的整体内容;(2)防止违反行为于未然的具体措施;(3)尽早发现违反行为并采取确切



应对的具体措施;(4)计划的定期评估和更新，明确了该各要素的指针。以下是对(1)至(3)的



各个要素中要点概要的介绍，以供企业制定、修订合规计划时参考。 



(1) 反垄断法合规计划的整体 



① 公司最高领导的承诺和主动性: 



经营最高领导向公司内外作出不允许违反反垄断法的声明，同时对各项工作的



负责部门给予充分的权限和资源等，通过自身行动表明对完善、运用合规计划



的重视 



② 符合自身公司实际情况的对违反反垄断法风险的评估及风险应对： 



清查各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的风险，分析评估各风险的重要性，重点应对重大



风险 



③ 对推进反垄断法合规的相关基本方针及程序进行完善、运用： 



在公司内部规程等（行动规范、反垄断法合规规程、反垄断法合规手册）中明



确反垄断法合规的相关基本方针及程序，并在干部职工中予以落实 



④ 完善组织体制及分配充分的权限及资源： 



根据各经营者的实际情况和违反反垄断法的风险，明确、系统地梳理业务分工，



向各负责部门、负责人员分配充分的权限和资源(预算、人员、设备等) 



⑤ 企业集团的整体行动： 



反垄断法合规计划应以企业集团为单位进行整体完善及运用，同时集团所属各



企业根据自身公司实际情况予以完善及运用 



(2) 为防止违反行为于未然的具体措施 



① 对与竞争经营者进行接触的相关公司内部规则进行完善、运用 



为规避、降低违反反垄断法的风险，对与竞争经营者进行接触的相关公司内部



规则（禁止接触、关于接触时的申请、批准、报告等规则）进行完善、运用 



② 实施反垄断法相关的公司内部培训： 



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理解程度，例如以有效激发干部职工兴趣及关注的内容和



形式实施符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反垄断法风险的定制培训，选任合适的培训



讲师和实施理解度测试等 



③ 对反垄断法的相关咨询体制进行完善、运用： 



完善、运用相应体制，使干部职工在无法判断自身行为是否可能违反反垄断法



而感到烦恼时，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向负责反垄断法合规的部门和负责人进行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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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对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公司内部惩戒规则进行完善、运用： 



对惩戒处分的对象行为、惩戒权人、惩戒程序、决定惩戒处分内容时的标准等



进行明确、落实，并公平适用。引进奖励制度，将协助防止违反行为于未然及



早期发现违反行为与干部职工利益相挂钩 



(3) 尽早发现违反行为并采取确切应对的具体措施 



① 实施反垄断法相关审计： 



由内部审计部门（以独立于事业部门和合规负责部门及负责人的立场）定期实



施反垄断法审计（确认相关文件、证迹、证据，搜索邮件等的关键词，开展问



卷调查、访谈、数据分析等） 



② 完善、运用内部举报制度： 



为使干部职工了解并实际利用内部举报制度而采取相关措施（营造容易发声的



文化和组织风气，提高举报窗口的便利性、认知度、可信度等） 



③ 引进反垄断法相关的公司内部宽恕制度： 



引进、落实在违反行为参与人主动申报参与并协助公司内部调查的情况下，可



以减免惩戒处分的公司内部宽恕制度 



④ 发生违反反垄断法的嫌疑后的确切应对： 



将利用减免罚款制度和协助调查减算制度列入考虑，适当而迅速地采取应对措



施（平时的准备、发生违反嫌疑后的初步应对（调查事实关系、证据保全等）、



类似事件的公司内部调查、原因分析以及制定和实行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  



 



本指南是公正交易委员会首次对有效的反垄断法合规计划的构成要素及其意义、注意



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介绍了企业的实际优秀事例等，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在



美国等法域，拥有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成为对违反竞争法行为减轻制裁的要素，对经营者



来说，引进适当的合规计划愈发重要，公司应以本指南的公布为契机，重新对合规计划进



行整体调整，并根据需要制定和更新公司内部规定等。 



合伙人    宇都宫 秀树 



合伙人    竹腰 沙织   
资深律师  后泻 伸吾   



 
 



4. 能源与基础设施：公布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相关《说明会及事先周



知措施实施指南（草案）》 
 



针对拟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实施的修订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 1中 FIT/FIP 认定（包括



变更认定的一部分）所需要件之一的说明会等的具体运用，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公布了



 
1 须注意的是，就 FIT/FIP 认定的申请方面，由于 2023 年度的申请期限已过，所以即使是 2024 年 4 月之



前的申请，今后也将被作为 2024 年度的申请，从而根据自 2024 年 4 月起实施的新规则来判断是否符合认



定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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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及事先周知措施实施指南（草案）》2（以下称“本指南草案”），并开始征求社会



公众意见 3。 



关于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上说明会等的内容，在 Client Alert 2023 年 9 月号



(Vol.60     )和 Client Alert 2023 年 11 月号(Vol.62     )中也进行了说明，所以本次将着



重于本指南草案对前述两期 Client Alert 中内容有更新的部分，就特别重要的事项进行说



明。 



 



(1) 关于“密切相关人员”的范围 



2023 年 11 月公布的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组的“第 2 次总结”中 4，



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事业的“实质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必须在变更认定时召开说明会



等。有鉴于此，在同月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实施规则的修订草案 5中，新增了



认定经营者的“密切相关人员”（在资本关系等上与该认定经营者具有密切关联的主体）



的变动这一项为变更认定事由，召开说明会等被列为该变更认定的要件。但是，并未明



确该“密切相关人员”的范围。 



本指南草案规定该“密切相关人员”的范围为以下主体。 



① 认定经营者的出资人（认定经营者为持股公司时） 



② 对认定经营者持有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认定经营者为株式会社时） 



③ 对认定经营者的匿名合伙出资之中，持有其过半数股权的出资人 



④ 上述①～③的主体的母公司 6 



如将“密切相关人员”理解为上述主体，那么项目融资中的 SPC 属于“认定经营者”



时，不仅仅是其直接的出资人或股东的变更，还包括对该 SPC 的匿名合伙出资人的变



更，甚至包括这些原始出资人的其“母公司”的变更，都将被广泛列为变更认定申请事由。



在近期有所增加的开展可再生能源事业的企业的 M&A 实务中，对于目标公司作为出



资人，通过对认定经营者的项目 SPC 出资的方式进行开发、建设、运营的各个项目，



若要求其在该 M&A 交易的交割之前，大范围召开事先说明会等，那么将对实务将产生



较大影响。 



 



(2) 因事业转让、合并或公司分立等原因的认定经营者的变更 



因事业转让、合并或公司分立等原因而变更认定经营者时，在变更认定申请时必须



召开说明会等，在相关说明会等上需要转让人、受让人双方参加，因此将有可能影响到



项目融资的介入（step in）场景。 



关于这一点，在本指南草案中，并未将“以通过拍卖手续取得不动产等为契机的事



业转让以及承继等”列为必须召开说明会等的情形，此外，因转让人破产等情形按照法



定程序进行事业转让的，仅由新认定经营者参加即可。 



 
2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620223037&Mode=
0 
3 社会公众意见的受理截止日期为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 
4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20231128_1.pdf 
5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263556 
6 指《关于财务报表等的用语、格式及制作方法的规则》（1963 年大藏省令第 59 号）第 8 条第 3 款规定的



“母公司”。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620223037&Mode=0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620223037&Mode=0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20231128_1.pdf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26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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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号（Vol.60） 




 




1. 前言 




2. 能源与基础设施：关于 FIT/FIP 认定程序中向周边地区居民进行事前周知的讨论 




的动向 




3. 税务：经济产业省公布"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结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3 年 9 月




号（Vol.60）。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与基础设施：关于 FIT/FIP 认定程序中向周边地区居民进行事前




周知的讨论的动向 
 




2023 年 8 月 7 日，大规模引入可再生能源及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




长期电源化及地区共生工作组（以下称“本工作组”）就 FIT/FIP 制度认定程序中向周边




地区居民召开说明会等事前周知程序
1
的思路进行了探讨。 




以下对本工作组事务局（资源能源厅）的建议
2
进行概述。 




 




(1) 应召开说明会的经营者范围 




关于进行 FIT/FIP 认定申请的经营者中应召开说明会的经营者的范围，根据发电事




业的规模
3
，提出了如下表所示的建议。 




 
小于 10kW 的太




阳能 




10kW 以上的屋




顶式太阳能 




10kW 以上不到




50 kW 的设备




(※) 




50kW 以上的设




备(※) 




很可能会对周边




地区或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的区域 
不要求事前周




知 




应努力进行事前




周知 




应召开说明会 




应召开说明会 




上述区域以外 应进行说明会以




外的事前周知 




 
1
 在根据 2023年 5 月成立的 GX 脱碳电源法进行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条第 2款第 7项中，通过召开




说明会等向周边地区居民进行事前周知，已被追加为进行 FIT/FIP认定时的新要求，适用于满足一定要件的发电设




备。另外，根据 GX 脱碳电源法进行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原则上将于 2024 年 4月 1 日起施行。修订后的




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的内容请参见 Energy & Infrastructure Bulletin 2023 年 5 月号（Vol.35）。 
2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9_01_00.pdf 
3 目前正在探讨，如果在属于说明会的对象的“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内，存在多个由同一经营者（包括实际控制人相同




的 SPC）开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事业，则根据该多个发电事业的总发电量来判断发电项目的规模。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500/EIBulletinvol35.pdf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9_01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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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式太阳能除外。 




 




此外，“很可能会对周边地区或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的区域”包括以下 3 个区域： 




① 可能对灾害的危险性产生直接影响的土地开发相关的、进行 FIT/FIP 认定申请时需




要取得批准等
4
的、森林法、宅地平整及特定堆土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砂防法、滑




坡等防治法、陡坡崩塌防治法）的对象区域 




② 如果发生灾害时，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损坏风险较高，属于砂土灾害警戒区域或砂




土灾害危险地点的区域 




③ 条例中规定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和景观的保护区 




 




(2) 说明会的内容（说明事项、议事等） 




关于说明会上的说明事项、议事等，提议规定为下列事项。其中，关于①～⑤，规




定为各电源共通的说明事项，而关于⑥，由于内容可能会因电源的特性而发生变化，因




此除了各电源共通的说明事项外，还要规定各电源单独的说明事项，计划在下次以后的




本工作组上进行具体的探讨。 




① 事业计划的内容 




② 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 




③ 土地权利依据取得情况 




④ 事业相关工程概要 




⑤ 相关方信息 




⑥ 事业的影响及预防措施 




 




(3) “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 




关于属于说明会的对象的“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提出了如下建议：①根据各个




电源种类、规模，设定距发电站厂区边界的距离为数值标准，以该范围内的居住者为基




础，②要求经营者与掌握地区实际情况的市町村进行事前协商，如果市町村提出意见，




则尊重其意见，将相关人员纳入“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内（没有意见时，则仅限于①




的范围）。 




 




(4) 说明会的召开时期、次数 




关于说明会的召开时期，提出了应在进行FIT/FIP认定申请的一定期限之前（例如：




3 个月前）的建议，但对于进行 FIT/FIP 认定申请时需取得森林法、宅地平整及特定堆




土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的批准等的情形，或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包括条例要求的）等




的情形，正在探讨要求经营者在更早的阶段（例如：在申请相关法律法规的批准等之前）




召开说明会。 




 
4 关于取得该批准等的要件，请一并参见 MHM Client Alert 2023 年 8 月号（Vol.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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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8 月号（Vol.59） 





 





1. 前言 





2. 能源与基础设施：旨在严格实施 FIT/FIP 认定程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





规则修订草案的概要 





3. 危机管理与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讨会的报告书》 





4. M&A：经济产业省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5. 税务：关于股票期权税制相关通知的修订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 2023 年 8 月





号（Vol.59）。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与基础设施：旨在严格实施 FIT/FIP 认定程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





措施法施行规则修订草案的概要 
 





2023 年 7 月 21 日，为严格实施 FIT/FIP 制度的认定程序，修订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





法施行规则的经济产业省令草案等
1
的概要被公布，并开始征集社会公众意见。概要如下： 





 





         （1）严格实施森林法、宅地造成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的相关认定程序
2
 





对于下列需要取得批准等的事业，作为 FIT/FIP 认定的条件，要求其应在申请认定之





前获得相关批准等
3
，并在 FIT/FIP 认定的申请书中附上证明该等批准等的处理结果的文





件。 





① 森林法第 10 条之 2 第 1 款的开发行为的许可 





② 宅地造成及特定堆土规制法第 12 条第 1 款及第 30 条第 1 款的许可 





③ 基于砂防法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限制行为之处理结果 





④ 山体滑坡等防止法第 18 条第 1 款及第 42 条第 1 款的许可 





⑤ 关于防止陡坡地崩塌灾害的法律第 7 条第 1 款的许可  





 
1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2012年经济产业省令第 46 号）以及关于实施被指定为招标对象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所属类别投标的指南（2018 年经济产业省告示第 53 号）的修订案均已被公布，但本稿





不对后者的概要进行阐述。 
2 相关认定标准的严格化，是大规模引入可再生能源和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





与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所总结的所需制度措施中的部分内容的具体化。关于该工作小组总结的制度措施的详





情，请参阅中国 Client Alert2022 年 12月号（Vol.51  ）。 
3 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的“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将被落实并顺利实





施”，为满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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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号（Vol.51） 






 






1. 前言 






2. 能源和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化等 






3. 危机管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对中国主要 IT 企业制造的通信设备进行认






证 






4. M&A：经济产业省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 






 






 






1. 前言 






 






本所从 2014 年 1 月开始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并定期向日本客户发






送 Client Alert。我们也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定期发送给各位中国客户。希望可以在






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和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化等 






 






2022 年 11 月 9 日，大量引进可再生能源和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设立的可再生能






源长期供电及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根据该小委员会上月公布的《需要进行制度性探讨的论






点整理》（以下称“本论点整理”），提出了有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






化等的事务局提案（以下称“本事务局提案”）1。本事务局提案指出了 4 个方面的具体方向：






（1）根据所在地条件等强化申请手续；（2）将与地区之间的沟通作为要件；（3）强化事






业转让时的手续；（4）明确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下面介绍各方面的概要。 






(1) 根据所在地条件等强化申请手续 






关于①森林法规定的林地开发许可、②住宅土地平整等规制法（填土规制法）规






定的许可、③防砂三法（防砂法、滑坡等防止法、陡坡地法）规定的许可，原则上针






对所有可再生能源供电，在申请 FIT/FIP 认证时，均将取得上述许可等作为要件。将






取得这些许可等作为要件的理由包括，这些许可等均与可能直接对灾害风险产生影响






的土地开发有关，一旦实施了作为该等许可之对象的行为，将很难恢复原状等。 






另一方面，在本事务局提案中，从确保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许可等手续的兼容性






等观点出发，也提出了上述情况的一些例外。具体而言，针对作为环境评估之对象的






风力、地热项目，认可其可以在认证之后再取得上述许可等，并提出下列方案：（ⅰ）






在取得上述许可等前已着手进行开发活动的，取消其认证；（ⅱ）在认证后 3 年内无






法取得上述许可等的，取消其认证等。此外，本事务局提案还提出，针对全球气候变






暖对策推进法上规定的促进区域内的项目，探讨将其作为上述申请要件的例外。 






 
1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3_01_00.pdf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3_01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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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与地区之间的沟通作为必要条件 






提出要求将通过召开说明会等对周边地区进行事先告知作为申请 FIT/FIP 认证






的要件。具体而言，要求根据事业规模等进行事先告知，方案为：①高压、特别高压






等大型项目，原则上以召开说明会为要件，同时根据其他法律法规在申请认证之前召






开（满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上之要件的）说明会的，作为例外，将事先告知作为






努力义务；②低压等小型项目（不足 10kW 的除外），原则上将实施“其他方式的事先






告知”作为要件，但多个项目作为整体进行评估等情况下，作为例外，以召开说明会






为要件；③即使是上述①、②的情况，在屋顶型太阳能项目、或基于全球气候变暖对






策推进法上的促进区域的相关规定召开（满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之要件的）协商






会等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作为例外，将事先告知作为努力义务。 






(3) 强化事业转让时的手续 






在本事务局提案中，从保障经营者的经营自由及财产权等角度出发，首先确认的






是就一律禁止事业转让需慎重考虑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关于事业转让，沿袭本论点






整理的方向，例如，将召开说明会等进行事先告知作为申请的必要条件等（同时也会






探讨其他补充说明项目），提出了通过对因事业转让发生的变更认证申请阶段的手续






进行严格管理进而对事业转让进行规制的方向性意见。此外，当 SPC 为经认证的经






营者时，考虑到该 SPC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等情况，提出了以事业转让以外的方






法对事业主体进行实质性变更时，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否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同






样的限制之问题。 






(4) 明确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 






本事务局提案对经认证的经营者将发电事业相关业务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委托






或转委托时的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提出了下列






方案：①要求经认证的经营者对受托方和转委托之受托方负有监督义务，不履行监督






义务的，可以对经认证的经营者采取取消其认证等措施；②在指南中规定经认证的经






营者和受托方之间的合同中应包含的事项（定期报告机制、转委托时需取得经认证的






经营者的事先同意等）；③在采取这些行政处分时，实施必要的征求报告和现场检查。 






     






如上所述，本事务局提案中的事项，不仅对今后的新案件，对事业转让和委托等现有






的项目融资案件等也可能产生影响，因此，相关经营者有必要继续关注今后的发展趋势。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山路 谅  






 






 






3. 危机管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对中国大型 IT 企业生产的通讯设






备进行认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发射射频能量并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的






设备进行管控，并对在美国境内使用的射频设备的销售或进口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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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5 日，FCC 宣布对在美国销售或进口至美国的射频设备的认证系统进






行修订（"本修订"）。除部分规定外，本修订自刊登于官报（Federal Register）之时起生






效。本修订禁止对 FCC 公布的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保障造成不可容许之风险的设备和服






务清单即 List of Equipment and Services Covered By Section 2 of the Secure Networks 






Act（“对象清单”）中记载的设备（"对象设备"）进行认证。即，自本修订生效后，不得在






美国销售或进口对象设备。 






对象清单中记载的对象设备如下列表中所示。此外，对象清单中还包括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 USA Inc.等提供的电气通信服务及 AO Kaspersky Lab 提供的信息安全产品、






解决方案及服务，但由于本修订是针对“设备（equipment）”的认证，因此不适用于对象清






单中记载的"设备"以外的服务、产品等。 






制造商及供应商* 对象设备 






Huawei Technologies 






Company 电气通信设备 






ZTE Corporation 






Hyter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录像监控设备及电气通信设备 






仅限于用于保护公共安全和政府设施安全、重






要基础设施的物理安全监视及其他国家安全之






目的情况。 






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y 






Dahua Technology Company 






*包括各子公司及关联公司。 






 






本修订将直接影响到在美国进口及销售对象设备的经营者及制造对象设备的 5 家中






国企业，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向该中国企业提供零部件等的日本企业的商务活动。 






同时也需要注意对 2022 年 5 月日本公布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可能造成的影响。该






法规定，针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重要设备的引进、维护管理等的委托，引进事前备案、审






查制度，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设备的范围等将在今后制定的政令、省令等规则中予以明确。






包括在探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政令、省令时，本修订中规定的针对一定的设备之安全






保障的美国的观点是否会被借鉴等，其影响值得关注。 






合伙人    梅津 英明  






资深律师   大川 信太郎 






 






 






4. M&A：经济产业省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 






 






经济产业省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并召开






了第 1 次研究会。 






鉴于近年来在并购时提出对抗提案的事例不断增加、以及关于启动或停止“紧急情况






下引进型”的收购防卫对策的司法判断也不断出现等，该研究会拟针对收购方和目标公司






对收购提案的评价不同等情况，就当事人对收购提案应采取的行动（目标公司董事会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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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方应有的视点和应采取的行动的梳理）和应采取的收购防卫对策（根据近年来的判例梳






理论点等）等进行研讨。 






该研究会计划以 2023 年春为目标，在总结相关意见后制定（或修订）指南，预计制






定（或修订）后的指南将影响今后的并购实务，需要关注其今后的动向。 






本事务所的石绵学律师参加了该研究会并就任委员。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立元 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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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草案明确规定，若“因有特殊理由而不要求在该认定申请之前取得该等批准





等的处理结果时”不受此限，并明确了该认定申请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为必须进行





环境影响评估（包括条例评估）的风力发电设备或地热发电设备时则属于该情况。若属于





该例外情况，以在获得认定后 3 年内取得该等批准等为条件，给予付带条件的认定，但是，





（i）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完成前已着手一系列的事业时，（ii）即使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程序但在取得该等批准等前已着手实施开发行为时，（iii）在获得认定后 3 年内未能取得





该等批准等时，将取消认定。另外，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曾表示拟





探讨将《关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上规定的促进脱碳事业的对象区域内的项目也列





为该认定条件严格化的例外对象，但在此次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修订案的概要





中，并未提出将其列为例外处理。 





此外，该草案还规定，该等许可等处理结果的相关制度发生变更而导致在是否需要取





得该等许可等的处理结果方面有变更时，该事业计划的变更不属于可再生能源特別措置法





第 10 条第 1 款但书所规定的轻微变更（追加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置法施行规则第 9 条的





“非轻微变更”中）。 





 





（2）严格实施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
4
的相关程序 





关于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在 FIT/FIP认定标准中新增了下列事项
5
： 





①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已取得建筑基准法上的验讫证（若在认定申请之前尚





未完工的，则应在投入使用前取得验迄证）。 





②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已完成表题登记（注：新建建筑物时的建档登记）（若





在认定申请之前尚未完工的，则应在投入使用前完成表题登记）。 





③所有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太阳电池均须安装于该建筑物的屋顶。 





④若在该认定申请之前该建筑物的相关工程尚未完成的，应在太阳能发电设备投入使





用前提交以下(i)(ii)(iv)的文件。 





⑤就太阳能发电设备，已提交电力事业法上的工程计划（变更）备案书或投入使用前





自主确认结果备案书 





根据上述新增事项，在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FIT/FIP 认定的申请书中，应附上





下述文件（但是，若在认定申请之前建筑物尚未完工的，提交承诺在投入运行前提交下述





文件的承诺书即可）以及证明该屋顶设置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所有太阳电池均安装于建筑





物屋顶的图纸。 





(i)   安装太陽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的相关验迄证的复印件 





 
4仅限经营功率为 10 kW 以上或者多项功率不超过 10 kW 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设置业务的主体提出的申请认定





时。 
5其中，关于①到④，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的“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将





被落实并顺利实施”，为满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关于⑤，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1





项规定的 “在以有利于促进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能源来源的方面符合经济产业省令规定的标准”，为满





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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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安装太陽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的登记事项证明书 





 (iii)     证明所有太阳电池均安装于建筑物屋顶的照片 





 (iv)      发电设备的相关施工计划（变更）备案书或投入使用前自主确认结果备                    





案书的复印件 





 





此次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的修订拟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施行





日以后的认定申请，除适用一定过渡措施的情形外，上述规则将被广泛适用。即使是在新





规定适用之前，经营者需要结合此次修订的主旨，充分考虑对安全、防灾、景观与环境等





方面的影响、将来的废弃等对地区的影响等，实现妥善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引入。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3. 危机管理与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





讨会的报告书》 





 





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总结并公布了《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讨会的报





告书》（以下称“本报告书”）。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上的产品交易增长，且外国生产的安全性不受保障的产品轻易流





入日本国内，本报告书总结了该等的情况下，对产品安全四法（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法、





电气用品安全法、燃气事业法、关于确保液化石油气的安全及交易优化的法律）的相关课





题与对策进行探讨的结果。 





产品安全四法指定了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产品（以下称“PS 标志适用产品”），并规





定生产和进口经营者有义务遵守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因此，生产和进口经营者必须进行





自主检测，并在符合技术标准的产品上标注 PS 标志，而销售经营者等不得销售及陈列未





标注 PS 标志的产品。 





此外，在事后限制方面，生产和进口经营者知晓发生了重大产品事故时，有义务向消





费者厅报告，而销售经营者等在知晓发生重大产品事故时有责任通知生产和进口经营者。





由此可知，不仅是生产和进口经营者，例如电商网站运营商等销售经营者也属于产品安全





四法的限制对象，需要注意。 





本报告书讨论了① 关于“网络销售产品的事故与召回的课题与应对”，鉴于外国经营





者通过互联网商场向日本消费者的直接销售（跨境供应）日益增长，在跨境供应中的事故





报告与对跨境供应商所实施的召回的应对、以及对网络销售中的违规产品的应对。此外，





② 关于“玩具等儿童用品的问题与应对”， 曾发生多起严重事故的磁力球和水膨胀球已





于 2023 年 5 月被追加指定为 PS 标志适用产品，但其他玩具仅存在事后规制限制，而不存





在物理安全性（如防止误食的措施等）方面的限制，鉴于此，本报告书中讨论了关于玩具





等儿童用品的事前限制的适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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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根据本报告书尚无法明确法律修订的具体内容，但产品安全四法旨在保护消





费者免受产品事故的风险，预计将考虑社会形势相应加强并扩大限制，因此，今后的产品





安全四法的动向也将备受关注。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律师   加瀬 由美子 





 





 





4. M&A：经济产业省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公布了《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以下称“本指





南（草案）”），并于同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就本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本指南（草案）中，列出了取得上市公司经营控制权的各类收购中所应尊重的三项原





则（①企业价值与股东共同利益原则、②股东意愿原则、及③透明性原则），以及“提升企





业价值与确保股东利益”及“尊重股东意愿与确保透明度”的基本观点。此外，就收购提





案相关的董事与董事会的行为准则、提升收购相关的透明度、收购的应对方针和对抗方针





等进行了更具体的记载。关于本指南（草案）的概要，请参考本所 News Letter“经济产





业省开始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为提升企业价值与确保股东利益-》征集社会公





众意见” （CORPORATE NEWSLETTER 2023 年 6 月号（Vol.40））（日文）。 





今后，预计将根据征集到的日本国内外的广泛的社会公众意见，制定《企业收购行动





指南》。《企业收购行动指南》将会对实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继续关注今后的





动态。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木内 辽  





 





 





5. 税务：关于股票期权税制相关通知的修订 
 





国税庁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对《关于租税特别措施法相关所得税的处理》（法律法规解





释通知）进行了部分修订（以下称“本修订”）。 





通过本修订，明确了：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权利行使价格条件（租税特别措施法第





29 条之 2 第 1 款第 3 项）所涉及的“每股价格”，应按照所得税基本通知 23 至 35 共－9





的示例进行计算，此外，就不存在交易行情的股票的“每股价格”，若在一定条件下，按照





财产评估基本通知中的示例进行计算，则视为已满足该权利行使价格条件。 





此外，还对《对股票期权的征税（Q&A）》进行了修订，根据本修订新增了问题 7 至问





题 10。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条件为，“根据新股预约权相关合同赋予的新股预约权依照





该合同行使”，若变更了合同规定的事项，原则上不属于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但在问题





10 中，明确记载了：就满足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条件的合同，“在通知修订后进行了降





低权利行使价格的合同变更时，且该合同变更后的权利行使价格满足该通知规定的权利行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747/20230623-1245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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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价格的相关条件时”，则可例外地被认定为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这一点得到了广泛关





注。 





另外，关于本修订与其内容的通知修订草案的详情也在本所的 TAX LAW NEWSLETTER 





2023 年 6 月号（Vol.57）（日文）中进行了介绍，欢迎参考。 





＜参考資料＞（日文） 





关于部分修订《关于租税特别措施法相关所得税的处理》（法律法规解释通知）（国税厅





HP）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obetsu/shotoku/sochiho/kaisei/230707/index.





htm 





《对股票期权的征税（Q&A）》（最新修改：2023 年 5 年 7 月）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ihon/shotoku/kaisei/230707/pdf/02.pdf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捨田利 拓实 





 





 





如对上述内容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东京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6-1 号 





丸之内 PARK BUILDING 





（100-8222） 





TEL:+81-3-5220-1839 





FAX:+81-3-5220-1739 





Email:chinadesk@mhm-global.com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 号 





北京发展大厦 316 室 





（100004） 





TEL:+86-10-6590-9292 





FAX:+86-10-6590-9290 





Email:beijing@mhm-global.com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恒生银行大厦 6 楼 





（200120）  





TEL:+86-21-6841-2500 





FAX:+86-21-6841-2811 





Email:shanghai@mhm-global.com 





 





微信公众号: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679/20230616-061534.pdf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679/20230616-061534.pdf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obetsu/shotoku/sochiho/kaisei/230707/index.htm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obetsu/shotoku/sochiho/kaisei/230707/index.htm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ihon/shotoku/kaisei/230707/pdf/02.pdf




mailto:chinadesk@mhmjapan.com




mailto:beijing@mhmjap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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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说明会的召开次数，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次数，但指出：参会人员较多，




难以进行顺畅的交流的情况下，或居民的质疑等很多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召开多次说明




会。 




 




(5) 与说明会相关的其他论点 




关于说明会的召开通知，建议要求经营者在明确时间地点的基础上，在说明会召开




的两周前实施召开通知。周知方法列举了投递、单独拜访、传阅板、利用自治体宣传杂




志等。 




另外，在实施说明会时，从明确说明责任主体的观点，应要求发电经营者亲自出席。 




此外还指出，如果因事业转让或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导致经营者发生变更的，或发电




事业的某些重要事项
5
发生变更的，应当要求重新召开说明会。 




最后，在进行 FIT/FIP 认定时，除要求提交可证明已实施了说明会召开通知的资料




及说明会的会议记录等，还要求提交说明会的概要报告书，如发现存在虚假内容，则不




予进行 FIT/FIP 认定，或取消已进行的 FIT/FIP 认定等，将采取严格的应对措施。 




 




(6) 通过说明会以外的方式进行事前周知 




关于说明会以外的事前周知，探讨了以下各事项： 




事前周知的方法 ① 通过投递或单独拜访的方法，或②通过利用传阅板或自治体宣 




传杂志，提供指向经营者主页的链接后，在该经营者的主页上发布




信息的方法 




说明事项 原则上与说明会上的说明事项相同 




“周边地区居民”的




范围 




根据各个电源种类、规模设定的一定距离内的居住者 




事前周知的时期 进行 FIT/FIP 认证申请的一定期限之前（例如：3 个月前） 




FIT/FIP 认证时的提




交书面 




除需提交事前周知对象名单、分发资料等外，还需提交事前周知




的概要报告书。如发现虚假信息，则不予进行 FIT/FIP 认定，或




取消已经进行的 FIT/FIP 认定等，将采取严格的应对措施。 




 




如上所述，此次经本工作组探讨后，可以说 FIT/FIP 认定中的说明会等事前周知的




要件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具体化。对于计划下次以后在本工作组上探讨的项目，需




要继续关注今后的讨论动向，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开发案件，也有必要参考本工作组的




讨论，在当地进行详细的说明。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5 对发电设备的认定输出、面板输出进行一定规模以上的变更时、变更设备的设置地点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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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税务：经济产业省公布"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结 




 




2023 年 7 月 31 日，经济产业省公布了“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




结（以下称“本中期总结”）。该研究会自 2023 年 5 月起就“创新盒（Innovation Box）”




税制的设计进行了论点整理，旨在探讨必要的政策，进而提高日本作为创新基地的吸引力




来强化国际竞争力，促进民间企业的创新资金循环。 




创新盒税制，是指对通过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获得的收入适用优惠税率，以此促进创新




投资的制度。虽然此前以欧洲为中心，近年亚洲等其他地区也开始引进该制度，但制度的




内容在所适用的知识产权的范围、所适用的收入的范围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而且，创新盒




税制具有通过转移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来转移收入的特点，有可能被用于避税，因此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项目引入了“改良




关联法（Modified Nexus Approach）”，将享受优惠政策的对象原则上限定为来自纳税人基




于“在国内自行”进行的研究开发支出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收入。 




本中期总结对以往的讨论进行了整理，除介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外，还公布了日




本创新盒税制的制度设计试行方案的讨论情况。虽然日本引入创新盒税制的时期尚不明确，




但日本引进该制度的讨论将继续受到关注。 




 




<参考资料> 




“现公布‘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结”（经济产业省主页）。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7/20230731002/20230731002.html 




BEPS 项目（国税厅主页）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kokusai/beps/index.htm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中村 太智 




 




如对上述内容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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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 号 




北京发展大厦 316 室 




（100004） 




TEL:+86-10-6590-9292 




FAX:+86-10-6590-9290 




Email:beijing@mhm-global.com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恒生银行大厦 6 楼 




（200120）  




TEL:+86-21-6841-2500 




FAX:+86-21-6841-2811 




Email:shanghai@mhm-global.com 




 




微信公众号: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7/20230731002/20230731002.html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kokusai/bep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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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号（Vol.62） 




1. 前言 




2. 能源与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组公布第 2 次总结报告 




3. 资本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公布关于调整季度披露相关实务的方针（草案） 




4. 税务：日本国税厅公布了修订后的“涉及全球最低税负制的法人税”相关的法人




税基本通告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3 年 11 月




号（Vol.62）。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与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组公布第 2




次总结报告 
 




2023 年 9 月 29 日，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组（以下称“本 WG”）公




布了第 2 次总结报告
1
（以下称“本总结”），并开始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本总结的概要如




下。 




(1) 严格实施相关批准取得的认定程序 




就森林法、宅地造成及特定堆土规制法、砂防法等的相关批准，于今年 10 月实施




的修订后的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以下称“修订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
2
对 FIT/FIP 认定的要件等作出了规定（修订再生能源特措施法施行规则第 4 条之 2 第 7




款之2等），就其与关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项下的促进地区脱碳事业制度的关联，




本总结从促进引入再生能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更进一步探讨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与关




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的衔接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在以确保适当管理个人信息




等为大前提下促进资源能源厅与自治体之间的通畅的信息共享及加强合作的举措。 




 




(2) 对举行说明会等的 FIT/FIP认定的要件作出规定 




基于 GX 脱碳电源法（注：GX指 Green Transformation）而修订的再能源特别措施




法（以下称“修订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
3
规定，就部分特定的发电设备，其 FIT/FIP




认定的要件包含必须举行说明会等（修订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2 款第 7 项），




通过本总结，进一步明确了说明会等的具体的方向性。其内容与在 MHM Client Alert 




2023.9 vol.60  中概述的 2023 年 8 月 7 日的本工作组的事务局（资源能源厅）提议




 
1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260462 
2 修订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的内容请参照 MHM Client Alert 2023.8 vol.59   。 
3 修订再生能源特别措施的修订内容，请参照 ENERGY & INFRASTRUCTURE BULLETIN 2023年 5月号（Vol.35）




另外，修订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拟于 2024 年 4月 1 日实施。 







https://public-comment.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260462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500/EIBulletinvol35.pdf%EF%BC%88%E6%97%A5%E6%96%87%E8%B5%84%E6%96%99%EF%BC%89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500/EIBulletinvol35.pdf%EF%BC%88%E6%97%A5%E6%96%87%E8%B5%84%E6%96%99%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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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号（Vol.60） 





 





1. 前言 





2. 能源与基础设施：关于 FIT/FIP 认定程序中向周边地区居民进行事前周知的讨论 





的动向 





3. 税务：经济产业省公布"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结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2023 年 9 月





号（Vol.60）。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与基础设施：关于 FIT/FIP 认定程序中向周边地区居民进行事前





周知的讨论的动向 
 





2023 年 8 月 7 日，大规模引入可再生能源及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





长期电源化及地区共生工作组（以下称“本工作组”）就 FIT/FIP 制度认定程序中向周边





地区居民召开说明会等事前周知程序
1
的思路进行了探讨。 





以下对本工作组事务局（资源能源厅）的建议
2
进行概述。 





 





(1) 应召开说明会的经营者范围 





关于进行 FIT/FIP 认定申请的经营者中应召开说明会的经营者的范围，根据发电事





业的规模
3
，提出了如下表所示的建议。 





 
小于 10kW 的太





阳能 





10kW 以上的屋





顶式太阳能 





10kW 以上不到





50 kW 的设备





(※) 





50kW 以上的设





备(※) 





很可能会对周边





地区或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的区域 
不要求事前周





知 





应努力进行事前





周知 





应召开说明会 





应召开说明会 





上述区域以外 应进行说明会以





外的事前周知 





 
1
 在根据 2023年 5 月成立的 GX 脱碳电源法进行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条第 2款第 7项中，通过召开





说明会等向周边地区居民进行事前周知，已被追加为进行 FIT/FIP认定时的新要求，适用于满足一定要件的发电设





备。另外，根据 GX 脱碳电源法进行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原则上将于 2024 年 4月 1 日起施行。修订后的





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的内容请参见 Energy & Infrastructure Bulletin 2023 年 5 月号（Vol.35）。 
2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9_01_00.pdf 
3 目前正在探讨，如果在属于说明会的对象的“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内，存在多个由同一经营者（包括实际控制人相同





的 SPC）开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事业，则根据该多个发电事业的总发电量来判断发电项目的规模。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500/EIBulletinvol35.pdf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9_01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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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式太阳能除外。 





 





此外，“很可能会对周边地区或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的区域”包括以下 3 个区域： 





① 可能对灾害的危险性产生直接影响的土地开发相关的、进行 FIT/FIP 认定申请时需





要取得批准等
4
的、森林法、宅地平整及特定堆土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砂防法、滑





坡等防治法、陡坡崩塌防治法）的对象区域 





② 如果发生灾害时，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损坏风险较高，属于砂土灾害警戒区域或砂





土灾害危险地点的区域 





③ 条例中规定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和景观的保护区 





 





(2) 说明会的内容（说明事项、议事等） 





关于说明会上的说明事项、议事等，提议规定为下列事项。其中，关于①～⑤，规





定为各电源共通的说明事项，而关于⑥，由于内容可能会因电源的特性而发生变化，因





此除了各电源共通的说明事项外，还要规定各电源单独的说明事项，计划在下次以后的





本工作组上进行具体的探讨。 





① 事业计划的内容 





② 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 





③ 土地权利依据取得情况 





④ 事业相关工程概要 





⑤ 相关方信息 





⑥ 事业的影响及预防措施 





 





(3) “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 





关于属于说明会的对象的“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提出了如下建议：①根据各个





电源种类、规模，设定距发电站厂区边界的距离为数值标准，以该范围内的居住者为基





础，②要求经营者与掌握地区实际情况的市町村进行事前协商，如果市町村提出意见，





则尊重其意见，将相关人员纳入“周边地区居民”的范围内（没有意见时，则仅限于①





的范围）。 





 





(4) 说明会的召开时期、次数 





关于说明会的召开时期，提出了应在进行FIT/FIP认定申请的一定期限之前（例如：





3 个月前）的建议，但对于进行 FIT/FIP 认定申请时需取得森林法、宅地平整及特定堆





土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的批准等的情形，或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包括条例要求的）等





的情形，正在探讨要求经营者在更早的阶段（例如：在申请相关法律法规的批准等之前）





召开说明会。 





 
4 关于取得该批准等的要件，请一并参见 MHM Client Alert 2023 年 8 月号（Vol.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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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8 月号（Vol.59） 






 






1. 前言 






2. 能源与基础设施：旨在严格实施 FIT/FIP 认定程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






规则修订草案的概要 






3. 危机管理与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讨会的报告书》 






4. M&A：经济产业省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5. 税务：关于股票期权税制相关通知的修订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 2023 年 8 月






号（Vol.59）。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与基础设施：旨在严格实施 FIT/FIP 认定程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






措施法施行规则修订草案的概要 
 






2023 年 7 月 21 日，为严格实施 FIT/FIP 制度的认定程序，修订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






法施行规则的经济产业省令草案等
1
的概要被公布，并开始征集社会公众意见。概要如下： 






 






         （1）严格实施森林法、宅地造成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的相关认定程序
2
 






对于下列需要取得批准等的事业，作为 FIT/FIP 认定的条件，要求其应在申请认定之






前获得相关批准等
3
，并在 FIT/FIP 认定的申请书中附上证明该等批准等的处理结果的文






件。 






① 森林法第 10 条之 2 第 1 款的开发行为的许可 






② 宅地造成及特定堆土规制法第 12 条第 1 款及第 30 条第 1 款的许可 






③ 基于砂防法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限制行为之处理结果 






④ 山体滑坡等防止法第 18 条第 1 款及第 42 条第 1 款的许可 






⑤ 关于防止陡坡地崩塌灾害的法律第 7 条第 1 款的许可  






 
1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2012年经济产业省令第 46 号）以及关于实施被指定为招标对象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所属类别投标的指南（2018 年经济产业省告示第 53 号）的修订案均已被公布，但本稿






不对后者的概要进行阐述。 
2 相关认定标准的严格化，是大规模引入可再生能源和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






与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所总结的所需制度措施中的部分内容的具体化。关于该工作小组总结的制度措施的详






情，请参阅中国 Client Alert2022 年 12月号（Vol.51  ）。 
3 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的“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将被落实并顺利实






施”，为满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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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号（Vol.51） 







 







1. 前言 







2. 能源和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化等 







3. 危机管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对中国主要 IT 企业制造的通信设备进行认







证 







4. M&A：经济产业省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 







 







 







1. 前言 







 







本所从 2014 年 1 月开始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并定期向日本客户发







送 Client Alert。我们也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定期发送给各位中国客户。希望可以在







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和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化等 







 







2022 年 11 月 9 日，大量引进可再生能源和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设立的可再生能







源长期供电及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根据该小委员会上月公布的《需要进行制度性探讨的论







点整理》（以下称“本论点整理”），提出了有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







化等的事务局提案（以下称“本事务局提案”）1。本事务局提案指出了 4 个方面的具体方向：







（1）根据所在地条件等强化申请手续；（2）将与地区之间的沟通作为要件；（3）强化事







业转让时的手续；（4）明确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下面介绍各方面的概要。 







(1) 根据所在地条件等强化申请手续 







关于①森林法规定的林地开发许可、②住宅土地平整等规制法（填土规制法）规







定的许可、③防砂三法（防砂法、滑坡等防止法、陡坡地法）规定的许可，原则上针







对所有可再生能源供电，在申请 FIT/FIP 认证时，均将取得上述许可等作为要件。将







取得这些许可等作为要件的理由包括，这些许可等均与可能直接对灾害风险产生影响







的土地开发有关，一旦实施了作为该等许可之对象的行为，将很难恢复原状等。 







另一方面，在本事务局提案中，从确保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许可等手续的兼容性







等观点出发，也提出了上述情况的一些例外。具体而言，针对作为环境评估之对象的







风力、地热项目，认可其可以在认证之后再取得上述许可等，并提出下列方案：（ⅰ）







在取得上述许可等前已着手进行开发活动的，取消其认证；（ⅱ）在认证后 3 年内无







法取得上述许可等的，取消其认证等。此外，本事务局提案还提出，针对全球气候变







暖对策推进法上规定的促进区域内的项目，探讨将其作为上述申请要件的例外。 







 
1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3_01_00.pdf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3_01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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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与地区之间的沟通作为必要条件 







提出要求将通过召开说明会等对周边地区进行事先告知作为申请 FIT/FIP 认证







的要件。具体而言，要求根据事业规模等进行事先告知，方案为：①高压、特别高压







等大型项目，原则上以召开说明会为要件，同时根据其他法律法规在申请认证之前召







开（满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上之要件的）说明会的，作为例外，将事先告知作为







努力义务；②低压等小型项目（不足 10kW 的除外），原则上将实施“其他方式的事先







告知”作为要件，但多个项目作为整体进行评估等情况下，作为例外，以召开说明会







为要件；③即使是上述①、②的情况，在屋顶型太阳能项目、或基于全球气候变暖对







策推进法上的促进区域的相关规定召开（满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之要件的）协商







会等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作为例外，将事先告知作为努力义务。 







(3) 强化事业转让时的手续 







在本事务局提案中，从保障经营者的经营自由及财产权等角度出发，首先确认的







是就一律禁止事业转让需慎重考虑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关于事业转让，沿袭本论点







整理的方向，例如，将召开说明会等进行事先告知作为申请的必要条件等（同时也会







探讨其他补充说明项目），提出了通过对因事业转让发生的变更认证申请阶段的手续







进行严格管理进而对事业转让进行规制的方向性意见。此外，当 SPC 为经认证的经







营者时，考虑到该 SPC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等情况，提出了以事业转让以外的方







法对事业主体进行实质性变更时，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否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同







样的限制之问题。 







(4) 明确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 







本事务局提案对经认证的经营者将发电事业相关业务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委托







或转委托时的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提出了下列







方案：①要求经认证的经营者对受托方和转委托之受托方负有监督义务，不履行监督







义务的，可以对经认证的经营者采取取消其认证等措施；②在指南中规定经认证的经







营者和受托方之间的合同中应包含的事项（定期报告机制、转委托时需取得经认证的







经营者的事先同意等）；③在采取这些行政处分时，实施必要的征求报告和现场检查。 







     







如上所述，本事务局提案中的事项，不仅对今后的新案件，对事业转让和委托等现有







的项目融资案件等也可能产生影响，因此，相关经营者有必要继续关注今后的发展趋势。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山路 谅  







 







 







3. 危机管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对中国大型 IT 企业生产的通讯设







备进行认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发射射频能量并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的







设备进行管控，并对在美国境内使用的射频设备的销售或进口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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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5 日，FCC 宣布对在美国销售或进口至美国的射频设备的认证系统进







行修订（"本修订"）。除部分规定外，本修订自刊登于官报（Federal Register）之时起生







效。本修订禁止对 FCC 公布的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保障造成不可容许之风险的设备和服







务清单即 List of Equipment and Services Covered By Section 2 of the Secure Networks 







Act（“对象清单”）中记载的设备（"对象设备"）进行认证。即，自本修订生效后，不得在







美国销售或进口对象设备。 







对象清单中记载的对象设备如下列表中所示。此外，对象清单中还包括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 USA Inc.等提供的电气通信服务及 AO Kaspersky Lab 提供的信息安全产品、







解决方案及服务，但由于本修订是针对“设备（equipment）”的认证，因此不适用于对象清







单中记载的"设备"以外的服务、产品等。 







制造商及供应商* 对象设备 







Huawei Technologies 







Company 电气通信设备 







ZTE Corporation 







Hyter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录像监控设备及电气通信设备 







仅限于用于保护公共安全和政府设施安全、重







要基础设施的物理安全监视及其他国家安全之







目的情况。 







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y 







Dahua Technology Company 







*包括各子公司及关联公司。 







 







本修订将直接影响到在美国进口及销售对象设备的经营者及制造对象设备的 5 家中







国企业，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向该中国企业提供零部件等的日本企业的商务活动。 







同时也需要注意对 2022 年 5 月日本公布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可能造成的影响。该







法规定，针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重要设备的引进、维护管理等的委托，引进事前备案、审







查制度，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设备的范围等将在今后制定的政令、省令等规则中予以明确。







包括在探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政令、省令时，本修订中规定的针对一定的设备之安全







保障的美国的观点是否会被借鉴等，其影响值得关注。 







合伙人    梅津 英明  







资深律师   大川 信太郎 







 







 







4. M&A：经济产业省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 







 







经济产业省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并召开







了第 1 次研究会。 







鉴于近年来在并购时提出对抗提案的事例不断增加、以及关于启动或停止“紧急情况







下引进型”的收购防卫对策的司法判断也不断出现等，该研究会拟针对收购方和目标公司







对收购提案的评价不同等情况，就当事人对收购提案应采取的行动（目标公司董事会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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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方应有的视点和应采取的行动的梳理）和应采取的收购防卫对策（根据近年来的判例梳







理论点等）等进行研讨。 







该研究会计划以 2023 年春为目标，在总结相关意见后制定（或修订）指南，预计制







定（或修订）后的指南将影响今后的并购实务，需要关注其今后的动向。 







本事务所的石绵学律师参加了该研究会并就任委员。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立元 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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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草案明确规定，若“因有特殊理由而不要求在该认定申请之前取得该等批准






等的处理结果时”不受此限，并明确了该认定申请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为必须进行






环境影响评估（包括条例评估）的风力发电设备或地热发电设备时则属于该情况。若属于






该例外情况，以在获得认定后 3 年内取得该等批准等为条件，给予付带条件的认定，但是，






（i）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完成前已着手一系列的事业时，（ii）即使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程序但在取得该等批准等前已着手实施开发行为时，（iii）在获得认定后 3 年内未能取得






该等批准等时，将取消认定。另外，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曾表示拟






探讨将《关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上规定的促进脱碳事业的对象区域内的项目也列






为该认定条件严格化的例外对象，但在此次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修订案的概要






中，并未提出将其列为例外处理。 






此外，该草案还规定，该等许可等处理结果的相关制度发生变更而导致在是否需要取






得该等许可等的处理结果方面有变更时，该事业计划的变更不属于可再生能源特別措置法






第 10 条第 1 款但书所规定的轻微变更（追加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置法施行规则第 9 条的






“非轻微变更”中）。 






 






（2）严格实施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
4
的相关程序 






关于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在 FIT/FIP认定标准中新增了下列事项
5
： 






①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已取得建筑基准法上的验讫证（若在认定申请之前尚






未完工的，则应在投入使用前取得验迄证）。 






②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已完成表题登记（注：新建建筑物时的建档登记）（若






在认定申请之前尚未完工的，则应在投入使用前完成表题登记）。 






③所有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太阳电池均须安装于该建筑物的屋顶。 






④若在该认定申请之前该建筑物的相关工程尚未完成的，应在太阳能发电设备投入使






用前提交以下(i)(ii)(iv)的文件。 






⑤就太阳能发电设备，已提交电力事业法上的工程计划（变更）备案书或投入使用前






自主确认结果备案书 






根据上述新增事项，在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FIT/FIP 认定的申请书中，应附上






下述文件（但是，若在认定申请之前建筑物尚未完工的，提交承诺在投入运行前提交下述






文件的承诺书即可）以及证明该屋顶设置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所有太阳电池均安装于建筑






物屋顶的图纸。 






(i)   安装太陽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的相关验迄证的复印件 






 
4仅限经营功率为 10 kW 以上或者多项功率不超过 10 kW 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设置业务的主体提出的申请认定






时。 
5其中，关于①到④，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的“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将






被落实并顺利实施”，为满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关于⑤，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1






项规定的 “在以有利于促进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能源来源的方面符合经济产业省令规定的标准”，为满






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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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安装太陽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的登记事项证明书 






 (iii)     证明所有太阳电池均安装于建筑物屋顶的照片 






 (iv)      发电设备的相关施工计划（变更）备案书或投入使用前自主确认结果备                    






案书的复印件 






 






此次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的修订拟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施行






日以后的认定申请，除适用一定过渡措施的情形外，上述规则将被广泛适用。即使是在新






规定适用之前，经营者需要结合此次修订的主旨，充分考虑对安全、防灾、景观与环境等






方面的影响、将来的废弃等对地区的影响等，实现妥善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引入。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3. 危机管理与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






讨会的报告书》 






 






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总结并公布了《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讨会的报






告书》（以下称“本报告书”）。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上的产品交易增长，且外国生产的安全性不受保障的产品轻易流






入日本国内，本报告书总结了该等的情况下，对产品安全四法（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法、






电气用品安全法、燃气事业法、关于确保液化石油气的安全及交易优化的法律）的相关课






题与对策进行探讨的结果。 






产品安全四法指定了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产品（以下称“PS 标志适用产品”），并规






定生产和进口经营者有义务遵守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因此，生产和进口经营者必须进行






自主检测，并在符合技术标准的产品上标注 PS 标志，而销售经营者等不得销售及陈列未






标注 PS 标志的产品。 






此外，在事后限制方面，生产和进口经营者知晓发生了重大产品事故时，有义务向消






费者厅报告，而销售经营者等在知晓发生重大产品事故时有责任通知生产和进口经营者。






由此可知，不仅是生产和进口经营者，例如电商网站运营商等销售经营者也属于产品安全






四法的限制对象，需要注意。 






本报告书讨论了① 关于“网络销售产品的事故与召回的课题与应对”，鉴于外国经营






者通过互联网商场向日本消费者的直接销售（跨境供应）日益增长，在跨境供应中的事故






报告与对跨境供应商所实施的召回的应对、以及对网络销售中的违规产品的应对。此外，






② 关于“玩具等儿童用品的问题与应对”， 曾发生多起严重事故的磁力球和水膨胀球已






于 2023 年 5 月被追加指定为 PS 标志适用产品，但其他玩具仅存在事后规制限制，而不存






在物理安全性（如防止误食的措施等）方面的限制，鉴于此，本报告书中讨论了关于玩具






等儿童用品的事前限制的适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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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根据本报告书尚无法明确法律修订的具体内容，但产品安全四法旨在保护消






费者免受产品事故的风险，预计将考虑社会形势相应加强并扩大限制，因此，今后的产品






安全四法的动向也将备受关注。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律师   加瀬 由美子 






 






 






4. M&A：经济产业省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公布了《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以下称“本指






南（草案）”），并于同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就本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本指南（草案）中，列出了取得上市公司经营控制权的各类收购中所应尊重的三项原






则（①企业价值与股东共同利益原则、②股东意愿原则、及③透明性原则），以及“提升企






业价值与确保股东利益”及“尊重股东意愿与确保透明度”的基本观点。此外，就收购提






案相关的董事与董事会的行为准则、提升收购相关的透明度、收购的应对方针和对抗方针






等进行了更具体的记载。关于本指南（草案）的概要，请参考本所 News Letter“经济产






业省开始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为提升企业价值与确保股东利益-》征集社会公






众意见” （CORPORATE NEWSLETTER 2023 年 6 月号（Vol.40））（日文）。 






今后，预计将根据征集到的日本国内外的广泛的社会公众意见，制定《企业收购行动






指南》。《企业收购行动指南》将会对实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继续关注今后的






动态。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木内 辽  






 






 






5. 税务：关于股票期权税制相关通知的修订 
 






国税庁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对《关于租税特别措施法相关所得税的处理》（法律法规解






释通知）进行了部分修订（以下称“本修订”）。 






通过本修订，明确了：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权利行使价格条件（租税特别措施法第






29 条之 2 第 1 款第 3 项）所涉及的“每股价格”，应按照所得税基本通知 23 至 35 共－9






的示例进行计算，此外，就不存在交易行情的股票的“每股价格”，若在一定条件下，按照






财产评估基本通知中的示例进行计算，则视为已满足该权利行使价格条件。 






此外，还对《对股票期权的征税（Q&A）》进行了修订，根据本修订新增了问题 7 至问






题 10。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条件为，“根据新股预约权相关合同赋予的新股预约权依照






该合同行使”，若变更了合同规定的事项，原则上不属于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但在问题






10 中，明确记载了：就满足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条件的合同，“在通知修订后进行了降






低权利行使价格的合同变更时，且该合同变更后的权利行使价格满足该通知规定的权利行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747/20230623-1245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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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价格的相关条件时”，则可例外地被认定为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这一点得到了广泛关






注。 






另外，关于本修订与其内容的通知修订草案的详情也在本所的 TAX LAW NEWSLETTER 






2023 年 6 月号（Vol.57）（日文）中进行了介绍，欢迎参考。 






＜参考資料＞（日文） 






关于部分修订《关于租税特别措施法相关所得税的处理》（法律法规解释通知）（国税厅






HP）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obetsu/shotoku/sochiho/kaisei/230707/index.






htm 






《对股票期权的征税（Q&A）》（最新修改：2023 年 5 年 7 月）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ihon/shotoku/kaisei/230707/pdf/02.pdf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捨田利 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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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说明会的召开次数，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次数，但指出：参会人员较多，





难以进行顺畅的交流的情况下，或居民的质疑等很多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召开多次说明





会。 





 





(5) 与说明会相关的其他论点 





关于说明会的召开通知，建议要求经营者在明确时间地点的基础上，在说明会召开





的两周前实施召开通知。周知方法列举了投递、单独拜访、传阅板、利用自治体宣传杂





志等。 





另外，在实施说明会时，从明确说明责任主体的观点，应要求发电经营者亲自出席。 





此外还指出，如果因事业转让或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导致经营者发生变更的，或发电





事业的某些重要事项
5
发生变更的，应当要求重新召开说明会。 





最后，在进行 FIT/FIP 认定时，除要求提交可证明已实施了说明会召开通知的资料





及说明会的会议记录等，还要求提交说明会的概要报告书，如发现存在虚假内容，则不





予进行 FIT/FIP 认定，或取消已进行的 FIT/FIP 认定等，将采取严格的应对措施。 





 





(6) 通过说明会以外的方式进行事前周知 





关于说明会以外的事前周知，探讨了以下各事项： 





事前周知的方法 ① 通过投递或单独拜访的方法，或②通过利用传阅板或自治体宣 





传杂志，提供指向经营者主页的链接后，在该经营者的主页上发布





信息的方法 





说明事项 原则上与说明会上的说明事项相同 





“周边地区居民”的





范围 





根据各个电源种类、规模设定的一定距离内的居住者 





事前周知的时期 进行 FIT/FIP 认证申请的一定期限之前（例如：3 个月前） 





FIT/FIP 认证时的提





交书面 





除需提交事前周知对象名单、分发资料等外，还需提交事前周知





的概要报告书。如发现虚假信息，则不予进行 FIT/FIP 认定，或





取消已经进行的 FIT/FIP 认定等，将采取严格的应对措施。 





 





如上所述，此次经本工作组探讨后，可以说 FIT/FIP 认定中的说明会等事前周知的





要件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具体化。对于计划下次以后在本工作组上探讨的项目，需





要继续关注今后的讨论动向，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开发案件，也有必要参考本工作组的





讨论，在当地进行详细的说明。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5 对发电设备的认定输出、面板输出进行一定规模以上的变更时、变更设备的设置地点时等。 



















lert 
 





   Client Alert 





本所不通过 client alert 提供法律意见，如有问题，请咨询相关律师。 





© 2023 Mori Hamada &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4 
 





3. 税务：经济产业省公布"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结 





 





2023 年 7 月 31 日，经济产业省公布了“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





结（以下称“本中期总结”）。该研究会自 2023 年 5 月起就“创新盒（Innovation Box）”





税制的设计进行了论点整理，旨在探讨必要的政策，进而提高日本作为创新基地的吸引力





来强化国际竞争力，促进民间企业的创新资金循环。 





创新盒税制，是指对通过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获得的收入适用优惠税率，以此促进创新





投资的制度。虽然此前以欧洲为中心，近年亚洲等其他地区也开始引进该制度，但制度的





内容在所适用的知识产权的范围、所适用的收入的范围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而且，创新盒





税制具有通过转移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来转移收入的特点，有可能被用于避税，因此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项目引入了“改良





关联法（Modified Nexus Approach）”，将享受优惠政策的对象原则上限定为来自纳税人基





于“在国内自行”进行的研究开发支出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收入。 





本中期总结对以往的讨论进行了整理，除介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外，还公布了日





本创新盒税制的制度设计试行方案的讨论情况。虽然日本引入创新盒税制的时期尚不明确，





但日本引进该制度的讨论将继续受到关注。 





 





<参考资料> 





“现公布‘促进日本民间企业创新投资研究会’中期总结”（经济产业省主页）。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7/20230731002/20230731002.html 





BEPS 项目（国税厅主页）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kokusai/beps/index.htm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中村 太智 





 





如对上述内容感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东京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6-1 号 





丸之内 PARK BUILDING 





（100-8222） 





TEL:+81-3-5220-1839 





FAX:+81-3-5220-1739 





Email:chinadesk@mhm-global.com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 号 





北京发展大厦 316 室 





（100004） 





TEL:+86-10-6590-9292 





FAX:+86-10-6590-9290 





Email:beijing@mhm-global.com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恒生银行大厦 6 楼 





（200120）  





TEL:+86-21-6841-2500 





FAX:+86-21-6841-2811 





Email:shanghai@mhm-global.com 





 





微信公众号: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7/20230731002/20230731002.html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kokusai/bep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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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8 月号（Vol.59） 





 





1. 前言 





2. 能源与基础设施：旨在严格实施 FIT/FIP 认定程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





规则修订草案的概要 





3. 危机管理与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讨会的报告书》 





4. M&A：经济产业省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5. 税务：关于股票期权税制相关通知的修订 





 





 





1. 前言 





 





本所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 2023 年 8 月





号（Vol.59）。希望可以在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与基础设施：旨在严格实施 FIT/FIP 认定程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





措施法施行规则修订草案的概要 
 





2023 年 7 月 21 日，为严格实施 FIT/FIP 制度的认定程序，修订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





法施行规则的经济产业省令草案等
1
的概要被公布，并开始征集社会公众意见。概要如下： 





 





         （1）严格实施森林法、宅地造成等规制法、砂防三法的相关认定程序
2
 





对于下列需要取得批准等的事业，作为 FIT/FIP 认定的条件，要求其应在申请认定之





前获得相关批准等
3
，并在 FIT/FIP 认定的申请书中附上证明该等批准等的处理结果的文





件。 





① 森林法第 10 条之 2 第 1 款的开发行为的许可 





② 宅地造成及特定堆土规制法第 12 条第 1 款及第 30 条第 1 款的许可 





③ 基于砂防法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限制行为之处理结果 





④ 山体滑坡等防止法第 18 条第 1 款及第 42 条第 1 款的许可 





⑤ 关于防止陡坡地崩塌灾害的法律第 7 条第 1 款的许可  





 
1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2012年经济产业省令第 46 号）以及关于实施被指定为招标对象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所属类别投标的指南（2018 年经济产业省告示第 53 号）的修订案均已被公布，但本稿





不对后者的概要进行阐述。 
2 相关认定标准的严格化，是大规模引入可再生能源和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





与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所总结的所需制度措施中的部分内容的具体化。关于该工作小组总结的制度措施的详





情，请参阅中国 Client Alert2022 年 12月号（Vol.51  ）。 
3 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的“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将被落实并顺利实





施”，为满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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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号（Vol.51） 






 






1. 前言 






2. 能源和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化等 






3. 危机管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对中国主要 IT 企业制造的通信设备进行认






证 






4. M&A：经济产业省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 






 






 






1. 前言 






 






本所从 2014 年 1 月开始收集日本法各个领域的最新法律信息，并定期向日本客户发






送 Client Alert。我们也制作了中文版 Client Alert，定期发送给各位中国客户。希望可以在






法律实务上助您一臂之力。 






 






 






2. 能源和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化等 






 






2022 年 11 月 9 日，大量引进可再生能源和新一代电力网络小委员会设立的可再生能






源长期供电及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根据该小委员会上月公布的《需要进行制度性探讨的论






点整理》（以下称“本论点整理”），提出了有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下的认证条件的严格






化等的事务局提案（以下称“本事务局提案”）1。本事务局提案指出了 4 个方面的具体方向：






（1）根据所在地条件等强化申请手续；（2）将与地区之间的沟通作为要件；（3）强化事






业转让时的手续；（4）明确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下面介绍各方面的概要。 






(1) 根据所在地条件等强化申请手续 






关于①森林法规定的林地开发许可、②住宅土地平整等规制法（填土规制法）规






定的许可、③防砂三法（防砂法、滑坡等防止法、陡坡地法）规定的许可，原则上针






对所有可再生能源供电，在申请 FIT/FIP 认证时，均将取得上述许可等作为要件。将






取得这些许可等作为要件的理由包括，这些许可等均与可能直接对灾害风险产生影响






的土地开发有关，一旦实施了作为该等许可之对象的行为，将很难恢复原状等。 






另一方面，在本事务局提案中，从确保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许可等手续的兼容性






等观点出发，也提出了上述情况的一些例外。具体而言，针对作为环境评估之对象的






风力、地热项目，认可其可以在认证之后再取得上述许可等，并提出下列方案：（ⅰ）






在取得上述许可等前已着手进行开发活动的，取消其认证；（ⅱ）在认证后 3 年内无






法取得上述许可等的，取消其认证等。此外，本事务局提案还提出，针对全球气候变






暖对策推进法上规定的促进区域内的项目，探讨将其作为上述申请要件的例外。 






 
1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3_01_00.pdf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denryoku_gas/saisei_kano/kyosei_wg/pdf/003_01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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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与地区之间的沟通作为必要条件 






提出要求将通过召开说明会等对周边地区进行事先告知作为申请 FIT/FIP 认证






的要件。具体而言，要求根据事业规模等进行事先告知，方案为：①高压、特别高压






等大型项目，原则上以召开说明会为要件，同时根据其他法律法规在申请认证之前召






开（满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上之要件的）说明会的，作为例外，将事先告知作为






努力义务；②低压等小型项目（不足 10kW 的除外），原则上将实施“其他方式的事先






告知”作为要件，但多个项目作为整体进行评估等情况下，作为例外，以召开说明会






为要件；③即使是上述①、②的情况，在屋顶型太阳能项目、或基于全球气候变暖对






策推进法上的促进区域的相关规定召开（满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之要件的）协商






会等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作为例外，将事先告知作为努力义务。 






(3) 强化事业转让时的手续 






在本事务局提案中，从保障经营者的经营自由及财产权等角度出发，首先确认的






是就一律禁止事业转让需慎重考虑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关于事业转让，沿袭本论点






整理的方向，例如，将召开说明会等进行事先告知作为申请的必要条件等（同时也会






探讨其他补充说明项目），提出了通过对因事业转让发生的变更认证申请阶段的手续






进行严格管理进而对事业转让进行规制的方向性意见。此外，当 SPC 为经认证的经






营者时，考虑到该 SPC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等情况，提出了以事业转让以外的方






法对事业主体进行实质性变更时，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否也有必要对其进行同






样的限制之问题。 






(4) 明确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 






本事务局提案对经认证的经营者将发电事业相关业务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委托






或转委托时的经认证的经营者之责任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提出了下列






方案：①要求经认证的经营者对受托方和转委托之受托方负有监督义务，不履行监督






义务的，可以对经认证的经营者采取取消其认证等措施；②在指南中规定经认证的经






营者和受托方之间的合同中应包含的事项（定期报告机制、转委托时需取得经认证的






经营者的事先同意等）；③在采取这些行政处分时，实施必要的征求报告和现场检查。 






     






如上所述，本事务局提案中的事项，不仅对今后的新案件，对事业转让和委托等现有






的项目融资案件等也可能产生影响，因此，相关经营者有必要继续关注今后的发展趋势。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山路 谅  






 






 






3. 危机管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对中国大型 IT 企业生产的通讯设






备进行认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发射射频能量并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的






设备进行管控，并对在美国境内使用的射频设备的销售或进口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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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5 日，FCC 宣布对在美国销售或进口至美国的射频设备的认证系统进






行修订（"本修订"）。除部分规定外，本修订自刊登于官报（Federal Register）之时起生






效。本修订禁止对 FCC 公布的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保障造成不可容许之风险的设备和服






务清单即 List of Equipment and Services Covered By Section 2 of the Secure Networks 






Act（“对象清单”）中记载的设备（"对象设备"）进行认证。即，自本修订生效后，不得在






美国销售或进口对象设备。 






对象清单中记载的对象设备如下列表中所示。此外，对象清单中还包括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 USA Inc.等提供的电气通信服务及 AO Kaspersky Lab 提供的信息安全产品、






解决方案及服务，但由于本修订是针对“设备（equipment）”的认证，因此不适用于对象清






单中记载的"设备"以外的服务、产品等。 






制造商及供应商* 对象设备 






Huawei Technologies 






Company 电气通信设备 






ZTE Corporation 






Hyter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录像监控设备及电气通信设备 






仅限于用于保护公共安全和政府设施安全、重






要基础设施的物理安全监视及其他国家安全之






目的情况。 






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y 






Dahua Technology Company 






*包括各子公司及关联公司。 






 






本修订将直接影响到在美国进口及销售对象设备的经营者及制造对象设备的 5 家中






国企业，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向该中国企业提供零部件等的日本企业的商务活动。 






同时也需要注意对 2022 年 5 月日本公布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可能造成的影响。该






法规定，针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重要设备的引进、维护管理等的委托，引进事前备案、审






查制度，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设备的范围等将在今后制定的政令、省令等规则中予以明确。






包括在探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政令、省令时，本修订中规定的针对一定的设备之安全






保障的美国的观点是否会被借鉴等，其影响值得关注。 






合伙人    梅津 英明  






资深律师   大川 信太郎 






 






 






4. M&A：经济产业省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 






 






经济产业省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宣布成立“关于公正的收购方式的研究会”，并召开






了第 1 次研究会。 






鉴于近年来在并购时提出对抗提案的事例不断增加、以及关于启动或停止“紧急情况






下引进型”的收购防卫对策的司法判断也不断出现等，该研究会拟针对收购方和目标公司






对收购提案的评价不同等情况，就当事人对收购提案应采取的行动（目标公司董事会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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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方应有的视点和应采取的行动的梳理）和应采取的收购防卫对策（根据近年来的判例梳






理论点等）等进行研讨。 






该研究会计划以 2023 年春为目标，在总结相关意见后制定（或修订）指南，预计制






定（或修订）后的指南将影响今后的并购实务，需要关注其今后的动向。 






本事务所的石绵学律师参加了该研究会并就任委员。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立元 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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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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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6-10-6590-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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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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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银行大厦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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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6-21-6841-2500 






FAX:+86-21-6841-2811 






Email:shanghai@mhm-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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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草案明确规定，若“因有特殊理由而不要求在该认定申请之前取得该等批准





等的处理结果时”不受此限，并明确了该认定申请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为必须进行





环境影响评估（包括条例评估）的风力发电设备或地热发电设备时则属于该情况。若属于





该例外情况，以在获得认定后 3 年内取得该等批准等为条件，给予付带条件的认定，但是，





（i）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完成前已着手一系列的事业时，（ii）即使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程序但在取得该等批准等前已着手实施开发行为时，（iii）在获得认定后 3 年内未能取得





该等批准等时，将取消认定。另外，可再生能源长期电源化与地区共生工作小组曾表示拟





探讨将《关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上规定的促进脱碳事业的对象区域内的项目也列





为该认定条件严格化的例外对象，但在此次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修订案的概要





中，并未提出将其列为例外处理。 





此外，该草案还规定，该等许可等处理结果的相关制度发生变更而导致在是否需要取





得该等许可等的处理结果方面有变更时，该事业计划的变更不属于可再生能源特別措置法





第 10 条第 1 款但书所规定的轻微变更（追加至可再生能源特别措置法施行规则第 9 条的





“非轻微变更”中）。 





 





（2）严格实施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
4
的相关程序 





关于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在 FIT/FIP认定标准中新增了下列事项
5
： 





①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已取得建筑基准法上的验讫证（若在认定申请之前尚





未完工的，则应在投入使用前取得验迄证）。 





②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已完成表题登记（注：新建建筑物时的建档登记）（若





在认定申请之前尚未完工的，则应在投入使用前完成表题登记）。 





③所有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太阳电池均须安装于该建筑物的屋顶。 





④若在该认定申请之前该建筑物的相关工程尚未完成的，应在太阳能发电设备投入使





用前提交以下(i)(ii)(iv)的文件。 





⑤就太阳能发电设备，已提交电力事业法上的工程计划（变更）备案书或投入使用前





自主确认结果备案书 





根据上述新增事项，在屋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FIT/FIP 认定的申请书中，应附上





下述文件（但是，若在认定申请之前建筑物尚未完工的，提交承诺在投入运行前提交下述





文件的承诺书即可）以及证明该屋顶设置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所有太阳电池均安装于建筑





物屋顶的图纸。 





(i)   安装太陽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的相关验迄证的复印件 





 
4仅限经营功率为 10 kW 以上或者多项功率不超过 10 kW 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设置业务的主体提出的申请认定





时。 
5其中，关于①到④，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2 项规定的“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业务将





被落实并顺利实施”，为满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关于⑤，是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9 条第 4 款第 1





项规定的 “在以有利于促进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作为能源来源的方面符合经济产业省令规定的标准”，为满





足该内容而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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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安装太陽能发电设备的建筑物的登记事项证明书 





 (iii)     证明所有太阳电池均安装于建筑物屋顶的照片 





 (iv)      发电设备的相关施工计划（变更）备案书或投入使用前自主确认结果备                    





案书的复印件 





 





此次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的修订拟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施行





日以后的认定申请，除适用一定过渡措施的情形外，上述规则将被广泛适用。即使是在新





规定适用之前，经营者需要结合此次修订的主旨，充分考虑对安全、防灾、景观与环境等





方面的影响、将来的废弃等对地区的影响等，实现妥善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引入。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3. 危机管理与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





讨会的报告书》 





 





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总结并公布了《为确保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之研讨会的报





告书》（以下称“本报告书”）。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上的产品交易增长，且外国生产的安全性不受保障的产品轻易流





入日本国内，本报告书总结了该等的情况下，对产品安全四法（消费生活用产品安全法、





电气用品安全法、燃气事业法、关于确保液化石油气的安全及交易优化的法律）的相关课





题与对策进行探讨的结果。 





产品安全四法指定了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产品（以下称“PS 标志适用产品”），并规





定生产和进口经营者有义务遵守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因此，生产和进口经营者必须进行





自主检测，并在符合技术标准的产品上标注 PS 标志，而销售经营者等不得销售及陈列未





标注 PS 标志的产品。 





此外，在事后限制方面，生产和进口经营者知晓发生了重大产品事故时，有义务向消





费者厅报告，而销售经营者等在知晓发生重大产品事故时有责任通知生产和进口经营者。





由此可知，不仅是生产和进口经营者，例如电商网站运营商等销售经营者也属于产品安全





四法的限制对象，需要注意。 





本报告书讨论了① 关于“网络销售产品的事故与召回的课题与应对”，鉴于外国经营





者通过互联网商场向日本消费者的直接销售（跨境供应）日益增长，在跨境供应中的事故





报告与对跨境供应商所实施的召回的应对、以及对网络销售中的违规产品的应对。此外，





② 关于“玩具等儿童用品的问题与应对”， 曾发生多起严重事故的磁力球和水膨胀球已





于 2023 年 5 月被追加指定为 PS 标志适用产品，但其他玩具仅存在事后规制限制，而不存





在物理安全性（如防止误食的措施等）方面的限制，鉴于此，本报告书中讨论了关于玩具





等儿童用品的事前限制的适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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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根据本报告书尚无法明确法律修订的具体内容，但产品安全四法旨在保护消





费者免受产品事故的风险，预计将考虑社会形势相应加强并扩大限制，因此，今后的产品





安全四法的动向也将备受关注。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律师   加瀬 由美子 





 





 





4. M&A：经济产业省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公布了《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以下称“本指





南（草案）”），并于同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就本指南（草案）征集社会公众意见。 





本指南（草案）中，列出了取得上市公司经营控制权的各类收购中所应尊重的三项原





则（①企业价值与股东共同利益原则、②股东意愿原则、及③透明性原则），以及“提升企





业价值与确保股东利益”及“尊重股东意愿与确保透明度”的基本观点。此外，就收购提





案相关的董事与董事会的行为准则、提升收购相关的透明度、收购的应对方针和对抗方针





等进行了更具体的记载。关于本指南（草案）的概要，请参考本所 News Letter“经济产





业省开始就《企业收购行动指南（草案）-为提升企业价值与确保股东利益-》征集社会公





众意见” （CORPORATE NEWSLETTER 2023 年 6 月号（Vol.40））（日文）。 





今后，预计将根据征集到的日本国内外的广泛的社会公众意见，制定《企业收购行动





指南》。《企业收购行动指南》将会对实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继续关注今后的





动态。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木内 辽  





 





 





5. 税务：关于股票期权税制相关通知的修订 
 





国税庁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对《关于租税特别措施法相关所得税的处理》（法律法规解





释通知）进行了部分修订（以下称“本修订”）。 





通过本修订，明确了：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权利行使价格条件（租税特别措施法第





29 条之 2 第 1 款第 3 项）所涉及的“每股价格”，应按照所得税基本通知 23 至 35 共－9





的示例进行计算，此外，就不存在交易行情的股票的“每股价格”，若在一定条件下，按照





财产评估基本通知中的示例进行计算，则视为已满足该权利行使价格条件。 





此外，还对《对股票期权的征税（Q&A）》进行了修订，根据本修订新增了问题 7 至问





题 10。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条件为，“根据新股预约权相关合同赋予的新股预约权依照





该合同行使”，若变更了合同规定的事项，原则上不属于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但在问题





10 中，明确记载了：就满足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的条件的合同，“在通知修订后进行了降





低权利行使价格的合同变更时，且该合同变更后的权利行使价格满足该通知规定的权利行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747/20230623-1245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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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价格的相关条件时”，则可例外地被认定为符合税制的股票期权，这一点得到了广泛关





注。 





另外，关于本修订与其内容的通知修订草案的详情也在本所的 TAX LAW NEWSLETTER 





2023 年 6 月号（Vol.57）（日文）中进行了介绍，欢迎参考。 





＜参考資料＞（日文） 





关于部分修订《关于租税特别措施法相关所得税的处理》（法律法规解释通知）（国税厅





HP）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obetsu/shotoku/sochiho/kaisei/230707/index.





htm 





《对股票期权的征税（Q&A）》（最新修改：2023 年 5 年 7 月）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ihon/shotoku/kaisei/230707/pdf/02.pdf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捨田利 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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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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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本事务局提议”）的内容有较多重合之处，因此以下主要对本事务局提议中




未涉及的事项或其后有进展的事项的要点进行介绍
4
。 




① 与其他制度的关系




从减轻经营者负担的角度出发，基于其他法律法规与条例召开的说明会
5
符合再生




能源特别措施法规定的说明会的要件时，视为已召开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规定的说明




会。此外，关于适用再生能源海域利用法的事业，就 FIT/FIP 的认定要件，不再要求




召开说明会等事先周知的措施。 




② 说明会的议事等




关于说明会的议事安排，要求设置答疑时间，诚实回答居民的提问等。并且，




还提出了在说明会后的 2 周内设置征集问题的问卷等，居民经该问卷提出了问题等




时，必须通过书面回答或再次召开说明会的方式诚实回答，若未进行该等应对，则




将被视为不符合认定要件。 




③ 关于说明会等的对象的“周边地区的居民”的范围




关于“周边地区的居民”，提出了基本划分规则，即(i)按电源种类、规模设定




定量标准；(ii)根据事业的特性、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市町村的意见，调整其




范围，关于(i)的定量标准，提出了以距发电厂（原则上指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上的




发电设备的设置场所）的一定距离为标准，在该距离范围内
6
的居民为参加说明会




等的对象。 




此外，除了上述之外，对于与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设置场所相邻的土地/建筑




物的所有人，即使并非此地居民，也被包含在“周边地区的居民”之中
7
。 




④ 说明会的召开时间




关于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原则上要求在申请 FIT/FIP 认定的 3 个月前举行，但




下列情形作为例外，规定了要求在不同时间多次召开不同内容的说明会的方针：（i）




在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中，要求取得作为申请 FIT/FIP 认定时




的必要条件的批准时；（ii）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法律评估或条例评估）时；




（iii）条例中，以保护自然环境和景观等为目的，要求申请批准和备案等时。




⑤ 事业转让等计划发生变更时




因事业转让及实际控制权变更而导致计划内容发生变更时，在事业转让等的合




同签订后、申请变更认定前，要求召开与申请 FIT/FIP 认定时相同的说明会等。该




4 本总结对说明会上的具体说明事项也追加了详细记载，本稿由于篇幅限制不作说明。 
5 包括在基于《关于推进全球变暖对策的法律》的促进地区脱碳事业制度法定协商会议中向地区居民的说




明。 
6 低压（小于 50kW）为在 100m 内，高压及超高压（50kW 以上）为在 300m内，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第一




种事业为在 1km内。 
7 难以确定土地/建筑物所有人的情况下，鉴于有可能对经营者造成过重负担，故要求有效利用资源能源厅




的系统提供说明会的召开信息（时间、地点等）（需要确保 2 周左右的信息提供期间）。 















lert 
 




   Client Alert 




本所不通过 client alert 提供法律意见，如有问题，请咨询相关律师。 




© 2023 Mori Hamada &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3 
 




说明会要求转让人和受让人双方出席
8
，并且要求说明转让人及受让人之间的交接




事项等
9
。 




此外，还列举了其他因计划变更而要求再次召开说明会等的情况，如：（i）由




于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功率的增加等而新符合必须召开说明会等事前周知的要求时；




（ii）认定功率或者面板功率增加 20%以上或者增加至 50kW 以上时；（iii）变更设




备的设置场所时。 




 




(3) 明确经认定的经营者之责任（监督义务） 




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规定，委托或转委托部分或全部业务时，经认定的




经营者对受托方有监督义务（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10 条之 3 第 2 款）。本




汇总中，明确该监督义务的对象范围为包括手续代办、项目管理、设计、土地开发、建




设设置工程、保养检查、拆卸、再利用等的一定的委托业务
10
。 




此外，针对由经认定的经营者向经济产业大臣实施的定期报告，将委托的实际情况




增加为报告事项，以该报告为线索，当发现可能存在未适当履行监督义务的情况时，将




在征收报告和现场检查之后，采取指导和取消认定等的严格措施。 




 




(4) 预防和尽早消除违反情况的措施 




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引入了违反认定标准和认定计划时命令提存




FIT/FIP 拨款之规定（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15 条之 6），关于下达该命令




的时机，本汇总整理为在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与违反相关的客观措施时可以




下达。另外，关于可以取回提存金的情形（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第 15 条之




9），整理为①消除违反状态时和②经认定的经营者终止业务，并确认已进行适当销毁时。 




 




(5) 确保增设和更新太阳能面板时的适当销毁 




对于在更新太阳能面板时不再需要的面板，在申请变更认定时，要求提交委托拆解




拆除经营者进行销毁等的合同等文件，并且要求事后对实施拆解和销毁的情况进行报告。




另外，对于更新和增设的面板的销毁等费用提存的不足部分（从开始提存至增设期间的




增设部分的销毁等费用），原则上在申请增设的变更认定时一并进行外部提存
11
。 




 




综上所述，通过本汇总，更为具体地体现了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中委托给




经济产业省令的部分内容的方向性。今后，有必要继续关注本 WG 的讨论动向。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8 事前周知时，要求转让人与受让人联名进行事前周知。 
9 自治体与居民间签订有协议等的，包含该协议等的交接程序。 
10 关于与受托方的合同中应该包含的事项，只限于报告体制和经认定的经营者对转委托时的事先同意等事项，与




2023 年 2 月公布的本 WG 的中期汇总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报告的内容、方法和频率方面显示了一定的




方向性。 
11 在销毁等费用提存制度下，满足内部提存的必要条件时，也允许进行内部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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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本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公布关于调整季度披露相关实务的方针（草




案） 




 




东京证券交易所（东证）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公布了关于调整季度披露相关实务




的方针（草案）（本方针）。在 2022 年 6 月召开的金融审议会披露工作小组报告中提出了




将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季度报告（第 1、第 3 季度）与季度结算快报合二为一的方针，在此




基础上设置了东证“关于调整季度披露相关的实务研讨会”，本方针是对该研讨会中探讨




的方针的汇总，主要内容如下： 




 第 1 季度和第 3 季度结算快报的披露内容 




・在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事项中，将投资人尤其关注的事项（关于部门信息等的说明、关




于现金流的说明等）添加到季度结算快报中，且披露人负有披露义务。 




・除负有披露义务的事项以外，例如在东证适时披露指南中列举被认为对作出投资判断




有用的信息，鼓励披露人进行符合投资人需求的自发披露。 




 第 1 季度和第 3 季度结算快报的披露时机 




・要求在结算内容确定后马上披露 




・如自季度末起满 45 天后披露的，要求适时披露其情况 




 审计人对第 1 季度和第 3 季度结算快报的审阅 




 ・对第 1、第 3 季度结算快报的审阅原则上为任意，因不正当会计等原因，认为有必要




确保财务报表的可靠性时，有义务接受审阅。 




・从上市公司、审计人的可预见性的观点出发，综合审计人对不正当会计等的意见、对




金商法上的经营人的财务报告所涉的内部控制的评估、被要求接受审计人审计或审阅




的法定披露文件的提交状况等，明确上述负有接受审阅义务时的要件。 




 调整后的第 2 季度、全期结算快报的处理 




・由于第 2 季度结算快报、全期结算快报仍实行法定披露，故将维持现行的处理方式。 




东证将根据本方针修订交易所的规则、对包括结算快报的制作要领在内的适时披露




指南进行修订。修订的时期尚不明确，但是预计该修订将给公司披露相关实务带来很大




影响，需关注今后的动向。 




合伙人  铃木 克昌 




资深律师 森田 理早 




 




 




4. 税务：日本国税厅公布了修订后的“涉及全球最低税负制的法人税” 




相关的法人税基本通告 
 




2023 年 9 月 29 日，日本国税厅公布了修订后的“各对象会计年度涉及全球最低税负




制的法人税”相关的法人税基本通告（以下称“本修订通告”）。 




日本于 2023 年的税制修订中将“涉及全球最低税负制的法人税”制度纳入国内法，




具体指，满足一定要件的跨国公司集团等如在低税国设有子公司等的，为了确保其在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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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国所负担的有效税率最低至少为 15%，会对位于日本的母公司等征收补足税的制度（以




下称“本制度”）。 




本修订通告体现了日本国税厅对本制度作出的法律解释。 




例如，适用本制度的“特定跨国公司集团等”，原则上其对象会计年度的总收入金额




应为 7亿 5,000万欧元以上，而针对与该总收入金额相关的法律法规上的规定（“营业额、




收入金额及其他收益额的合计金额”（法人税法施行规则第 38条之 6第 1款及第 2款）），




本修订通告中指出，“例如，除营业额之外，还包括利息收入、有价证券利息、股息收入、




有价证券出售收益、汇兑收益、坏账准备金转回收益、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出




售收益及负商誉收益的科目等、合并等财务报表（…略…）或该款第 2 项イ或ロ所列财务




报表中的全部收益金额。”（本修订通告 18-1-7）。 




本修订通告可以为理解本制度提供参考，因此在本期进行介绍。 




另外，进行本次修订的背景是日本于 2023 年的税制修订中将全球最低税负制纳入了




国内法，本事务所在 TAX LAW NEWSLETTER 2023 年 2 月号（Vol.54）中对其进行了介绍，




请参阅。 




 




＜参考资料＞ 




国税厅 HP：“关于部分修订法人税基本通告等（法律解释通告）”（2023 年 9 月 21 日课法 2-




17 及其他 2 课联合制定） 




https://www.nta.go.jp/law/tsutatsu/kihon/hojin/kaisei/2309xx/index.htm 




合伙人 大石 笃史 




律师  山冈 孝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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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虽然可见对召开说明会等时原认定经营者参加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给予



了一定程度考虑，但这一举措的范围是否会进一步延伸至项目融资的介入（step in）场



景（尤其是以自愿出售的形式而非依照法定程序时），尚不明确。 



 



(3) 关于各种格式的公布 



本指南方案以附件的形式提供了确定“周边地区的居民”范围时向自治体进行咨询



的格式、说明会召开通知的格式、说明会概要报告书/事先周知措施概要报告书的格式



等。各经营者在向自治体咨询、制作说明会召开通知、概要报告书时须使用该等格式。 



 



如上所述，本指南草案就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中关于说明会等的规则中迄今未被



具体化、明确化的事项予以了明确。但是，由于相关事项将对 M&A 实务及对项目融资



实务产生较大影响，相关经营者与金融机构应充分探讨本指南草案的内容并根据需要采



取应对（例如反馈公众意见等）。 



合伙人    小林 卓泰 



资深律师  鲛岛 裕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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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草案的就论点进行探讨的部分中，主要就随着最近生成式 AI 的普及在实务上也


受到关注的以下论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 学习、开发阶段 


・关于著作权法第 30 条之 4 正文规定的属于非享受目的的情形 


・关于著作权法第 30 条之 4 但书规定的构成不当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的情形 


(2) 生成、使用阶段 


・关于如何看待是否存在著作权侵权 


・关于对侵权采取的措施 


・关于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 


(3) 生成物的作品性 


・关于对生成式 AI 作出的指示的具体性与 AI 生成物的作品性之间的关系 


 


由于该草案就实务上及学术上的重要问题指出了一定的思路，预计在意见征集的过程


中也会收到很多意见。 


根据 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度小委员会（第 6 次）的


参考资料 5《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度小委员会 过去的召开情况及今后的推进方


针（计划）》，意见征集的结果将于 2 月下旬公布，并在 3 月召开的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


会上进行最终报告，需要继续关注今后的动向。 


合伙人  小野寺 良文 


合伙人  田中 浩之   


 


 


3. 危机管理、合规：经济产业省公布“关于外汇贸易法违规案件的分析结


果（安全保障贸易管理相关）（2022年度）” 
 


经济产业省于 2024 年 1 月 14 日公布了“关于外汇贸易法违规事例的分析结果（安全


保障贸易管理方面）（2022 年度）”。 


如果发现未经经济产业大臣许可，擅自出口或提供属于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以下称“外


汇贸易法”）第 48 条第 1 款及第 25 条第 1 款中被作为管制对象的货物或技术时，经济产


业省将查明事实关系，采取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并实施事后审查，以免今后发生同样的


不正当出口等。 


此次公布的资料以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期间内经济产业省决定进


行处分的事例为对象，按照①各类处分内容所占的比例、②不同规模的违规企业所占的比


例、③各类违规原因所占的比例、④发现违规的各类线索所占的比例、⑤各违规的出口或


提供的目的地区所占的比例、⑥违规的各类项目编号所占的比例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


析。 


通过对违规原因的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否进行了出口管理内部规程（CP）的申报、


以及资本金的金额、员工人数，大多数的违规属于未实施是否属于出口管制对象的判定（以



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chosakuken/hoseido/r05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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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是否符合判定”）、判定错误、照搬其他企业的判定等“是否符合判定”的违规，在


“是否符合判定”的违规中，“未实施判定、想当然地认为不属于管制对象”等违规理由最


多。 


从本公布资料中可以看出，对企业来说，判断是否属于外汇贸易法的管制对象绝非易


事，尤其是 CP 申报企业以外的企业，在经济产业省和海关指出之前，很多企业自己都没


有发现自己违规。此次公布的资料中，大部分属于处分内容轻微的事例，但有些事例可能


成为重大处分的对象，因此，除了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以外，在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外汇


贸易法的管制对象时，向专门机构和专家进行确认也非常重要。 


合伙人    藤津 康彦 


资深律师  小川 贵大 


 


 


4. 国际贸易／经济安全保障：安全许可最终总结的公布与今后动向 
 


(1) 前言 


政府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公布了日本安全许可制度等有识者会议的最终总结（内阁


官房网站、正文）。 


安全许可制度，是指政府对需要访问被指定为政府持有的安全保障重要信息


（Classified Information，以下称“CI”）的主体进行信任度调查后授予访问资格（许可）


的制度。2023 年 2 月 21 日，在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之下设立了有识者会议，以研讨


完善安全许可制度的相关法律，并于同年 6 月 6 日公布了有关制度方向的中期论点整


理。此后，有识者会议继续围绕在中期论点整理中指出的论点进行了讨论，并公布了最


终总结。 


2024 年 1 月 30 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亦就以最终总结为基础的今后的对策进


行了讨论，岸田总理大臣指示高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加快准备向本届国会提交关于


安全许可制度的新法案（内阁官房网站）。 


本文概述了最终总结的要点及今后动向。关于安全许可的概要及中期论点整理的要


点，请参阅本所 Newsletter《关于安全许可讨论的最新动向―结合中期论点整理的公布―》


（日文版）（2023 年 6 月 16 日号）。 


 


(2) 最终总结 


① 最终总结的构成 


最终总结以中期论点整理中指出的安全许可制度的必要性为前提，提示了新制度


的基本框架和具体方向。此外，还提及了 CI 以外的重要信息处理不在本次安全许可制


度的研讨范围内，并提示了今后的研讨方向。 


② 新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基本框架方面，考虑到与《特定秘密保护法》（该法采用了类似于美国等国家通


用的 Top Secret 和 Secret 的 CI 保护框架）的衔接性和连续性，提出应制定以下政策：


①指定或解除政府应保密的机密信息的规则，②严格管理和提供该等信息的规则（作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_sc/index.html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_sc/index.html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_sc/pdf/torimatome.pdf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dai6/gijisidai.html

https://www.mhmjapan.com/content/files/00067699/INT_CM_DS2306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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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访问信息的条件，也包括个人或企业的安全许可体系），③针对泄露或不正当取得的


罚则。 


③ 新制度的具体方向 


具体方向方面，第一，关于信息指定的范围，以日本应真正保护的政府持有信息为


限、并在该等信息上严格“上锁”的基本思路为前提，列举了应当作为制度对象的有可


能存在经济安全保障上的重要信息的领域的具体例子 1。此外，还明确了：指定为秘密


的对象是政府持有的信息，对于政府未持有而民营企业持有的信息，政府不会单方面


地指定为秘密，而对于政府接受民营企业提供而持有的政府持有信息，应当梳理为其


有可能被指定为秘密，但不会因此而立即对该民营企业管理该信息之事宜加以管制。 


第二，关于信息管理和提供的规则，提出了①在行政机关内，需要同时协调与其他


法律法规等之间的关系，完善必要的规程等，努力将信息管理做得更好；②关于对个人


的许可，“调查”和“信任度确认（评估）”是两个不同的流程，最终评估由各行政机关


进行。在此前提下，通过将调查功能一体化来实现调查结果在一定期限内跨组织等的


有效性，即“可移植性”，从而达到政府整体的统一应对，并提高受确认者的便利性；


③关于对企业的许可，除了确认持有信息的设施等的物理上的管理是否合格外，还应


确认企业本身的属性和组织是否合格，同时有必要考虑日本企业等的实际情况和与其


他法律法规等的衔接性，不断完善有效且实际的制度。 


第三，关于与隐私和劳动法制的关系，就①为确认评估对象是否真正同意的流程；


②禁止对评估对象的个人信息进行保管、共享和目的外使用；③防止以“员工拒绝或撤


回同意调查” 为由或根据评估结果而对其作出不利对待，记载了比中期论点整理更具


体的流程。 


第四，关于泄露等的罚则，应根据对象信息的敏感度，在与现有的国内法保持平衡


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另外，还应研讨制定泄露等在法人事业活动的环节中发生的情况


下，对法人进行处罚的规定。 


第五，作为为妥善实施新制度而采取的措施，提出了需要实施以下事项：政府清晰


易懂地解释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必要性等，并制定公布民营企业易于理解的标准等；结


合本次制度的完善工作，也同时推动搭建国际架构的相关措施，以支持民营企业的海


外业务拓展；在合理范围内研讨如何在保护措施上支援民营企业。 


④ CI 以外的重要信息处理 


CI 以外的重要信息不在本次制度研讨范围之内，虽然以民营企业的自主管理为基


础，但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为了完善民营企业的信息保护环境，政府有必要对


包括“就 CI 以外的重要信息提供明确的指南等是否妥当”等的事项进行研讨。 


 


(3) 今后动向 


 
1 据了解，作为支撑着国家和国民安全的关于保户日本经济基础的信息，政府向有识者会议提供了以下经济安全保障上的


重要信息候选：①网络相关信息（有关网络威胁和对策等的信息）、②管制制度相关信息（审查等的相关研讨和分析信


息）、③调查、分析和研究开发的相关信息（有关产业和技术战略、供应链脆弱性等的信息）、④国际合作的相关信息


（有关国际共同研究开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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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终总结公布后的 1 月 30 日举行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上，作为结合最终总


结而提出的今后的对策，就“关于政府持有的经济安全保障上的重要信息，由于现行信


息保护制度《特定秘密保护法》是保护 Top Secret/Secret 级别信息的制度，因此今后将


建立新的制度来保护 confidential 级别的信息”等内容进行了汇报。鉴于岸田总理大臣指


示应准备好向本届国会提交法案，所以需要继续关注包括指定对象信息范围和许可取得


的具体程序等的今后的有关该制度的具体讨论。 


合伙人 石本 茂彦 


律师   泷口 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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